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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ＧＢ／Ｔ１６５０８《锅壳锅炉》的第３部分。ＧＢ／Ｔ１６５０８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材料；

———第３部分：设计与强度计算；

———第４部分：制造、检验与验收；

———第５部分：安全附件和仪表；

———第６部分：燃烧系统；

———第７部分：安装；

———第８部分：运行。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３—２０１３《锅壳锅炉　第３部分：设计与强度计算》，与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３—

２０１３相比，除结构调整与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计算温度、工作压力、计算压力、计算厚度、设计厚度、腐蚀裕量、厚度下偏差、工艺附加

厚度、最小需要厚度、名义厚度、有效厚度、最高火界、呼吸空位、水压试验压力、试验温度等术

语和定义（见３．１～３．１５）；

———增加了基本许用应力的符号（见第４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４章）；

———更改了设计基本要求的内容。“确定元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的试验和有限元分析验证法”作为

基本要求的条款；删除了采用试验或者其他计算方法确定锅炉受压元件强度的评审要求；增加

了锅炉角焊缝强度计算要求（见５．１、附录Ａ，２０１３年版的５．１．２、第１５章）；

———增加了载荷的确定方法（见５．１．２）；

———更改了结构要求的逻辑层次，增加了焊接接头型式和焊缝布置的要求（见５．２，２０１３年版的

５．１）；

———删除了锅炉性能、热效率、排放要求（见２０１３年版的５．２～５．４）；

———增加了焊接接头系数的选取方法（见５．４）；

———增加了相邻温度之间的许用应力数值可用算术内插法确定并应舍去小数点后的数值的规定

（见５．５．２）；

———更改了计算温度的要求，增加了确定烟管计算温度的要求（见表４，２０１３年版的表４）；

———更改了确定设计附加压力的相关条款（见５．７．５，２０１３年版的５．７）；

———更改了卧式锅壳锅炉烟管的压力范围（见７．１，２０１３年版的７．１）；

———更改了符号α′的单位，式（５７）相应修改（见７．２，７．３．３．１，２０１３年版的７．２、７．３．３．１）；

———增加了烟管计算厚度的计算方法（见７．６．２）；

———更改了外置式平端盖结构的适用范围（见表１６，２０１３年版的表１６）；

———删除了下脚圈中Ｓ型和 Ｈ型的结构形式（见１２．３，２０１３年版的１２．３）；

———更改了孔桥补强的要求（见１３．７．２，２０１３年版的１３．７．２）；

———删除了铸铁锅炉受压元件设计计算方法（见２０１３年版的附录Ａ）；

———删除了矩形集箱设计计算方法（见２０１３年版的附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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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管板设计计算方法更改为规范性附录（见附录Ｂ，２０１３年版的附录Ｃ）。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６２）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山东华源

锅炉有限公司、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国家工业锅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上海发电设备成套

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太湖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

司、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锅炉有限公司、三浦工业（中国）有限公司、陕西建工金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春、余安明、周冬雷、傅海涛、钱林峰、王善武、郭晋、施鸿飞、雷钦祥、喻孟全、

顾利平、潘瑞林、薛建光、钱风华、董黎明、杨建远、蔡晓峰、李立人、王惠云、邹玉进、李一骧、张妮乐、

冯冰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１９９６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１９９６《锅壳锅炉受压元件强度计算》；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修订时，分为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１—２０１３～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８—２０１３，纳入了锅壳锅炉设

计、材料、制造、检验、验收、安装及运行的要求，本文件为ＧＢ／Ｔ１６５０８的第３部分；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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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１６５０８《锅壳锅炉》是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负责制修订

和归口的锅炉通用建造标准之一。其制定遵循了国家颁布的锅炉安全法规所规定的安全基本要求，设

计准则、材料要求、制造检验技术要求、验收标准、安装要求和使用要求均符合ＴＳＧ１１《锅炉安全技术规

程》的相应规定。ＧＢ／Ｔ１６５０８为协调标准，满足ＴＳＧ１１《锅炉安全技术规程》的基本要求，同时也符合

ＴＳＧ９１《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的要求。ＧＢ／Ｔ１６５０８旨在规范锅炉的设计、制造、检验、验收、安装和

运行，由８个部分构成。

———第１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范围、锅炉参数、建造规范以及节能和环保等建造锅

壳锅炉的通用技术要求。

———第２部分：材料。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受压元件、承载非受压元件和焊接材料等的选材和用

材要求。

———第３部分：设计与强度计算。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以及受压元件的设

计计算壁温、计算压力、设计许用应力取值及强度计算方法。

———第４部分：制造、检验与验收。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在制造过程中的标记、材料切割与矫正、

冷热成形、主要零部件制造与装配、胀接、焊接、热处理、检验与试验、涂装与包装、铭牌及出厂

资料的要求。

———第５部分：安全附件和仪表。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安全附件和仪表的设置和选用要求。

———第６部分：燃烧系统。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燃烧系统的技术要求。

———第７部分：安装。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的安装、调试和验收等要求。

———第８部分：运行。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运行与管理的要求。

由于ＧＢ／Ｔ１６５０８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囊括适用范围内锅炉建造和安装中的所有技术细节，因此，

在满足ＴＳＧ１１《锅炉安全技术规程》所规定的基本安全要求的前提下，不禁止ＧＢ／Ｔ１６５０８中没有特别

提及的技术内容。

ＧＢ／Ｔ１６５０８不限制实际工程设计和建造中采用能够满足安全要求的先进技术方法。

对于未经委员会书面授权或认可的其他机构对标准的宣贯或解释所产生的理解歧义和由此产生的

任何后果，本委员会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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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壳锅炉

第３部分：设计与强度计算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锅壳锅炉受压元件的设计要求和强度计算方法，并规定了确定元件最高允许工作压

力的试验和有限元分析验证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１界定的锅壳锅炉受压元件［包括承受内（外）压圆筒形元件、封头、管

板、端盖、下脚圈等］和拉撑件的设计。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５０．３　压力容器　第３部分：设计

ＧＢ／Ｔ９８５．１　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ＧＢ／Ｔ９８５．２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ＧＢ／Ｔ１５７６　工业锅炉水质

ＧＢ／Ｔ２９００．４８　电工名词术语 锅炉

ＧＢ／Ｔ９２５２　气瓶压力循环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２１４５　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

ＧＢ／Ｔ１６５０７．３　水管锅炉　第３部分：结构设计

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１　锅壳锅炉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２　锅壳锅炉　第２部分：材料

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４　锅壳锅炉　第４部分：制造、检验与验收

ＪＢ／Ｔ６７３４　锅炉角焊缝强度计算方法

ＮＢ／Ｔ４７０１３．３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３部分：超声检测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９００．４８和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计算温度　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狀犵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设定的受压元件或承受载荷的非受压元件的金属温度（内外壁温算术平均值）。

注：通常也称为计算壁温。

３．２

工作压力　狑狅狉犽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在正常设计运行工况条件下，受压元件所承受的最高压力。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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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计算压力　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在计算温度下，用以确定受压元件计算厚度的压力。

３．４

计算厚度　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理论计算公式确定的受压元件厚度。

注：必要时，计算厚度计入其他载荷所需厚度。

３．５

设计厚度　犱犲狊犻犵狀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计算厚度与厚度附加量之和。

３．６

腐蚀裕量　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犪犾犾狅狑犪狀犮犲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设计使用期内，元件考虑腐蚀减薄需要的附加厚度。

３．７

厚度下偏差　犾狅狑犲狉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狅犳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材料标准规定的厚度允许下偏差负值的绝对值。

注：无负值取０。

３．８

工艺附加厚度　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元件在冲压、卷制或弯制过程中制造工艺所允许的材料厚度最大减薄值。

３．９

最小需要厚度　犿犻狀犻犿狌犿狉犲狇狌犻狉犲犱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元件承载计算压力、计算温度等载荷，并考虑腐蚀减薄因素所需厚度的最小值。

３．１０

名义厚度　狀狅犿犻狀犪犾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设计厚度向上圆整至钢材标准规格的厚度。

注：即图样标注厚度。

３．１１

有效厚度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名义厚度减去腐蚀裕量、钢材厚度下偏差和工艺附加厚度后的厚度。

３．１２

最高火界　狋犺犲犺犻犵犺犲狊狋犳犻狉犲犾犻狀犲

锅炉蒸发受热面上受火焰或高温烟气冲刷的水侧最高点。

３．１３

呼吸空位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狆犪犮犲

为防止产生过大的温差应力，锅炉管板上壁温不同的相邻元件之间的最小距离。

３．１４

水压试验压力　犺狔犱狉狅狊狋犪狋犻犮狋犲狊狋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在水压试验时，按规定对锅炉整体或受压部件（元件）所施加的压力。

３．１５

试验温度　狋犲狊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进行压力试验时，受压元件的金属温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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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犆１———受压元件腐蚀裕量，单位为毫米（ｍｍ）；

犆２———受压元件工艺附加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犆３———受压元件钢材厚度下偏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开孔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犈ｔ———计算温度时材料的弹性模量，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狆———元件计算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狆］———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狆ｒ———锅炉额定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狆ｏ———元件工作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狋ｓ———对应于计算压力下的工质饱和温度（热水锅炉为额定出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ｃ———计算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狋ｍａｖｅ———平均工质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Δ狆ａ———设计附加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Δ狆ｈ———液柱静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Δ狆ｆ———工质流动阻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η———修正系数；

δ———受压元件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σ］Ｊ———基本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σ］———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５　设计要求

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１．１　锅炉设计应采用先进的技术，使产品满足安全、可靠、高效、经济和环保的要求，按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１的

相关规定进行设计。

５．１．２　设计时按下列要求确定所需考虑的计算载荷及所需进行的载荷计算。

ａ）　受压元件设计时，应计入下述情况引起的载荷：

　　１）　水或蒸汽的内压或外压力；

　　２）　液柱静压力；

　　３）　工质流动阻力；

　　４）　安全阀整定压力；

　　５）　必要时还应计入下列载荷：

　　　　●　受压元件及内装的自重载荷；

　　　　●　附属设备的重力载荷；

　　　　●　风、雪载荷和地震载荷；

　　　　●　连接管道的其他作用力（管道的推力和力矩等）；

　　　　●　温度梯度和热膨胀量不同引起的作用力；

　　　　●　压力急剧波动时的冲击载荷；

　　　　●　运输和吊装时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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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承载非受压元件设计时，应计入下列载荷：

　　１）　永久载荷，包括：支吊重力、热膨胀推力；

　　２）　瞬时载荷，包括：安全阀排汽反作用力和其他短时间的作用力。

５．１．３　设计时应保证元件壁温不超过所用材料的许用温度，并考虑受热面管子内外壁温差及内壁抗蒸

汽氧化等因素。

５．１．４　锅炉结构的设计应便于安装、运行操作、检修和清洗内外部。

５．１．５　设计时应按本文件中的有关强度计算公式或应力分析计算公式和规定，确定受压元件的最小需

要厚度。

５．１．６　本文件范围内不能按第６章～第１４章和附录Ｂ规定进行计算的异形受压元件或结构可按附录Ａ

规定的试验和有限元分析验证方法，确定元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５．１．７　锅炉角焊缝的强度计算应符合ＪＢ／Ｔ６７３４的规定。

５．２　结构要求

５．２．１　一般要求

５．２．１．１　锅壳锅炉主要受压元件包括锅壳、集箱、管道、集中下降管、炉胆、回燃室以及管板（封头）、炉胆

顶和下脚圈等。

５．２．１．２　受压元件应有足够的强度。受压元件结构的形式、开孔和焊缝的布置尽量避免或减少复合应

力和应力集中。

５．２．２　锅壳、炉胆壁厚和长度

５．２．２．１　锅壳内径大于１０００ｍｍ时，锅壳筒体的取用壁厚应不小于６ｍｍ；锅壳内径不大于１０００ｍｍ时，

锅壳筒体的取用壁厚应不小于４ｍｍ。

５．２．２．２　胀接连接的锅壳筒体、管板，其取用壁厚应不小于１２ｍｍ；外径大于８９ｍｍ的管子不应采用胀

接连接。

５．２．２．３　炉胆内径应不超过１８００ｍｍ，炉胆壁厚符合以下规定：

ａ）　炉胆内径小于或等于１８００ｍｍ且大于４００ｍｍ 时，其取用壁厚应不小于８ｍｍ，且不大于

２２ｍｍ；

ｂ）　炉胆内径小于或等于４００ｍｍ时，其取用壁厚应不小于６ｍｍ。

５．２．２．４　卧式内燃锅炉的回燃室，其筒体的取用壁厚应不小于１０ｍｍ，且不大于３５ｍｍ。

５．２．２．５　卧式平直炉胆的计算长度应不超过２０００ｍｍ，当炉胆两端与管板扳边对接连接时，平直炉胆

的计算长度可放大至３０００ｍｍ。

５．２．３　安全水位

５．２．３．１　锅炉的最低和最高安全水位应在锅炉图样上注明。

５．２．３．２　锅炉正常运行时的最低安全水位应高于最高火界１００ｍｍ。对于锅壳内径不大于１５００ｍｍ

的卧式锅壳锅炉，其最低安全水位应高于最高火界７５ｍｍ。

５．２．３．３　锅炉停止给水情况下，在锅炉额定负荷下继续运行，锅炉水位从最低安全水位下降到最高火界

的时间（安全降水时间）应不低于７ｍｉｎ，对于燃气（液）锅炉应不低于５ｍｉｎ。

５．２．４　焊接结构

５．２．４．１　锅炉主要受压元件的主焊缝（包括锅壳、炉胆、回燃室、集箱等的纵向和环向焊缝，以及封头、管

板、炉胆顶和下脚圈等的拼接焊缝）应采用全焊透型结构；拉撑件不应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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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２　对于锅炉额定压力不大于２．５ＭＰａ的卧式内燃锅壳锅炉、包含锅壳锅炉元件的余热锅炉和贯

流式锅炉，除直接受烟气冲刷部位的连接处以外，在符合下列要求的情况下，其管板与炉胆、锅壳可采用

Ｔ型接头的对接连接，但不应采用搭接连接。

ａ）　采用全焊透的接头型式（参见图１），且坡口经机械加工。

ｂ）　管板与筒体的连接采用插入式的结构（贯流式锅炉除外）。

ｃ）　Ｔ型接头连接部位的焊缝计算厚度不小于管板（盖板）的壁厚，且其焊缝背部能封焊的部位均

应封焊，不能封焊的部位应采用氩弧焊或其他气体保护焊打底，且保证焊透。

ｄ）　Ｔ型接头连接部位的焊缝应按ＮＢ／Ｔ４７０１３．３的要求进行超声检测。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平管板；

２———筒体。

ａ狉为５ｍｍ时对应最小角度２０°，狉为１０ｍｍ时对应最小角度１０°。

图１　锅壳筒体与平管板连接的坡口型角焊结构（参考图）

５．２．４．３　管接头与锅壳、集箱、管道的连接，在以下情况下应采用全焊透的接头型式：

ａ）　强度计算要求全焊透的加强结构型式；

ｂ）　额定工作压力不小于３．８ＭＰａ锅炉集中下降管管接头；

ｃ）　下降管或其管接头与集箱连接时（外径不大于１０８ｍｍ，且采用插入式结构的下降管除外）。

５．２．４．４　锅炉受压元件人孔圈、头孔圈与筒体、封头、管板的连接应采用全焊透结构。

５．２．４．５　支管或管接头与锅壳、集箱、管道连接时，不应采用奥氏体钢和铁素体钢的异种钢焊接；奥氏体

不锈钢元件不应直接螺纹连接到铁素体集箱和管子上。

５．２．４．６　焊接接头型式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对接焊接接头型式，按照ＧＢ／Ｔ９８５．１、ＧＢ／Ｔ９８５．２的要求；

ｂ）　管子或管接头与筒体、集箱的焊接连接允许采用的型式，按照ＧＢ／Ｔ１６５０７．３的要求；

ｃ）　承受主要载荷的吊耳与受压元件之间的焊接连接允许采用的型式，按照 ＧＢ／Ｔ１６５０７．３的

要求；

ｄ）　需进行无损检测的焊接接头，其接头型式能满足无损检测的要求。

５．２．５　焊缝布置

５．２．５．１　锅壳和炉胆上相邻两筒节的纵向焊缝，以及封头、管板、炉胆顶或下脚圈的拼接焊缝与相邻筒

节的纵向焊缝，都不应彼此相连。其焊缝中心线间距离（外圆弧长）至少为较厚钢板厚度的３倍，且不小

于１００ｍｍ。

５．２．５．２　锅炉受热面管子（异种钢接头除外）以及管道直段上，对接焊缝中心线间的距离（犔）应满足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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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如锅炉结构难以达到表１要求时，对接焊缝的热影响区不应重合，且犔 应不小于５０ｍｍ。

表１　对接焊缝中心线间的距离（犔）

单位为毫米

外径（犇ｏ） 犇ｏ＜１５９ 犇ｏ≥１５９

对接焊缝中心线间的距离（犔） 犔≥２犇ｏ 犔≥３００

５．２．５．３　锅炉受热面管子、管道对接焊缝位置应满足以下规定：

ａ）　受热面管子、管道（成型管件除外）对接焊缝应位于管子直段上；

ｂ）　受热面管子的对接焊缝中心线至锅壳及集箱外壁、管子弯曲起点、管子支吊架边缘的距离至

少为５０ｍｍ；对于额定工作压力不小于３．８ＭＰａ的锅炉，该距离至少为７０ｍｍ（受结构限制的

异种钢接头除外）；对于管道该距离应不小于１００ｍｍ。

５．２．５．４　受压元件主要焊缝及其邻近区域不应焊接附件。如果不能够避免，则焊接附件的焊缝可穿过

主要焊缝，但不应在主要焊缝及其邻近区域终止。

５．２．５．５　拼接焊缝要求如下：

ａ）　锅炉受热面管子（异种钢接头除外）、管道上，每根管子全长的拼接焊缝总数（犖）应符合表２的

规定。

表２　管子拼接焊缝数量

管子全长（犔狇）／ｍ 犔狇≤２ ２＜犔狇≤５ ５＜犔狇≤１０ １０＜犔狇≤１５ 犔狇＞１５

拼接焊缝总数（犖） 不应拼接 １ ２ ３ ４

　　ｂ）　每根（排）蛇形管全长平均每４０００ｍｍ允许有一条拼接焊缝，拼接管子的长度不宜小于２５００ｍｍ，

最短长度不小于５００ｍｍ。

ｃ）　对于名义内径大于１８００ｍｍ的锅壳，每节筒体纵向拼接焊缝应不多于３条；名义内径不大于

１８００ｍｍ的锅壳及炉胆，每节筒体纵向拼接焊缝应不多于２条。每节筒体纵向焊缝间外圆弧

长应不小于３００ｍｍ。筒体拼接时，锅壳、炉胆任一筒节长度应不小于３００ｍｍ，集箱筒体任一

筒节长度应不小于５００ｍｍ。

ｄ）　名义内径大于２２００ｍｍ的管板和封头的拼接焊缝应不多于２条，名义内径不大于２２００ｍｍ

的管板和封头的拼接焊缝应不多于一条。拼接焊缝位置要求如下：

　　１）　封头的拼接焊缝离封头中心线的距离应不大于封头名义内径的３０％，且不应通过扳边人

孔，也不应布置在人孔扳边圆弧上；

　　２）　平管板的整条拼接焊缝不应布置在扳边圆弧上，且不应通过扳边孔；

　　３）　拱型管板拼接焊缝与平直部分和凸形部分相交线的距离不应超过当量内径的３０％（中心

线按边缘烟管管排中心线算起）。

ｅ）　下脚圈的拼接焊缝应径向布置，两焊缝中心线间的最短外圆弧长不应小于３００ｍｍ。

５．２．６　孔的布置

５．２．６．１　胀接管孔要求如下。

ａ）　胀接管孔间的净距离应不小于１９ｍｍ，且不小于管子壁厚的６倍。

ｂ）　胀接管孔中心与焊缝边缘以及管板扳边起点的距离应不小于０．８犱，并且不小于０．５犱＋

１２ｍｍ。

ｃ）　胀接管孔不应布置在锅壳筒体的纵向焊缝上，也尽量避免布置在环向焊缝上。如结构设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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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避免位于环向焊缝时，在管孔周围６０ｍｍ（如果管孔直径大于６０ｍｍ，则取孔径值）范围内

的焊缝经射线或超声检测合格，且焊缝在管孔边缘上不存在夹渣缺陷，同时在对管孔部位的焊

缝内外表面进行磨平且受压元件整体热处理后，在环向焊缝上可布置胀接管孔。

５．２．６．２　焊接管孔应满足以下规定：

ａ）　集中下降管的管孔不应布置在焊缝及其热影响区上；

ｂ）　其他焊接管孔亦不应布置在焊缝及其热影响区上；

ｃ）　当结构设计不能避免时，在管孔周围６０ｍｍ（如果管孔直径大于６０ｍｍ，则取孔径值）范围内

的焊缝经射线或超声检测合格，且焊缝在管孔边缘上不存在夹渣缺陷，管接头焊后经过热处理

（额定出水温度小于１２０℃的热水锅炉除外）消除应力的情况下，可在焊缝及其热影响区上布

置焊接管孔。

５．２．６．３　相邻焊接管孔焊缝边缘的净间距不宜小于６ｍｍ，如焊后经热处理或局部热处理（额定出水温

度小于１２０℃的热水锅炉除外）则不受此限。

５．２．６．４　锅炉受压元件上开设的人孔、头孔、手孔、清洗孔、检查孔、观察孔的数量和位置应满足安装、检

验、维修、运行监视和清洗（理）的需要。对于锅壳内有烟管的锅炉，人孔和头孔的布置应兼顾锅壳上、下

部的检修需求。具体要求如下：

ａ）　内径大于１０００ｍｍ的锅壳至少应在筒体或封头（管板）上开设１个人孔，由于结构限制导致

人员无法进入锅炉时，可只开设头孔；

ｂ）　内径为８０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的锅壳至少应在筒体或封头（管板）上开设１个头孔；

ｃ）　立式锅壳锅炉（电加热锅炉除外）下部至少应开设３个手孔。

５．３　腐蚀裕量

腐蚀裕量应根据如下要求进行确定：

ａ）　对于δ＞２０ｍｍ的元件，取犆１≥０ｍｍ；

ｂ）　对于δ≤２０ｍｍ的元件，取犆１≥０．５ｍｍ；

ｃ）　在可能发生严重腐蚀的情况下，应相应地增加腐蚀裕量。

５．４　焊接接头系数

５．４．１　焊接接头质量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４的有关规定。

５．４．２　焊接接头系数（φｗ）应根据对接接头的焊缝型式及无损检测的比例确定。

５．４．３　双面焊对接接头和相当于双面焊的全焊透对接接头确定如下：

ａ）　１００％无损检测，φｗ＝１．００；

ｂ）　局部无损检测，φｗ＝０．９０。

５．４．４　单面焊对接接头确定如下：

ａ）　１００％无损检测，φｗ＝０．９０；

ｂ）　局部无损检测，φｗ＝０．８０。

５．５　许用应力

５．５．１　设计计算时根据元件结构特点和工作条件，按公式（１）计算材料的许用应力（［σ］）。

［σ］＝η［σ］Ｊ …………………………（１）

５．５．２　常用材料的基本许用应力（［σ］Ｊ）可按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２的规定选取。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２基本许用应

力表中相邻温度之间的许用应力数值可用算术内插法确定，并应舍去小数点后的数值。

５．５．３　修正系数（η）根据元件结构特点和工作条件，按表３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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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修正系数（η）

元件型式及工作条件 η

锅壳筒体和集箱筒体

不受热（在烟道外或可靠绝热） １．００

受热（烟温不大于６００℃） ０．９５

受热（烟温大于６００℃） ０．９０

管子（管接头）、孔圈 １．００

烟管 ０．８０

波形炉胆 ０．６０

凸形封头、炉胆顶、

半球形炉胆、凸形管板

立式无冲天管锅炉与干汽室的凹面受压的凸形封头 １．００

立式无冲天管锅炉凸面受压的半球形炉胆 ０．３０

立式无冲天管锅炉凸面受压的炉胆顶 ０．４０

立式冲天管锅炉凸面受压的炉胆顶 ０．５０

立式冲天管锅炉凹面受压的凸形封头 ０．６５

卧式内燃锅炉凹面受压的凸形封头 ０．８０

凸形管板的凸形部分 ０．９５

凸形管板的烟管管板部分 ０．８５

有拉撑的平板、烟管管板 ０．８５

拉撑件（拉杆、拉撑管、角撑板） ０．６０

加固横梁 １．００

孔盖 １．００

圆形集箱端盖 （见表１６）

５．６　计算温度

５．６．１　受压元件计算温度取内外壁温算术平均值中的最大值。

５．６．２　受压元件的计算温度（狋ｃ）通过以下方法确定：

ａ）　由传热公式或经验公式计算；

ｂ）　取同类型锅炉的测量值；

ｃ）　根据受压元件内部工质温度和外部条件确定；

ｄ）　当锅炉给水质量符合ＧＢ／Ｔ１５７６或ＧＢ／Ｔ１２１４５时，可按表４确定。

５．６．３　承受载荷的非受压元件的计算温度按计算部位的介质温度和环境温度确定。

表４　计算温度（狋犮）

单位为摄氏度

受压元件型式及工作条件 狋ｃ

防焦箱 狋ｓ＋１１０

直接受火焰辐射的锅壳筒体、炉胆、炉胆顶、平板、管板、火箱板、集箱 狋ｓ＋９０

与温度９００℃以上烟气接触的锅壳筒体、回燃室、平板、管板、集箱 狋ｓ＋７０

８

犌犅／犜１６５０８．３—２０２２



表４　计算温度（狋犮）（续）

单位为摄氏度

受压元件型式及工作条件 狋ｃ

与温度６００℃～９００℃烟气接触的锅壳筒体、回燃室、平板、管板、集箱 狋ｓ＋５０

与温度低于６００℃烟气接触的锅壳筒体、平板、管板、集箱 狋ｓ＋２５

水冷壁管 狋ｓ＋５０

对流管、拉撑管、烟管 狋ｓ＋２５

不直接受烟气或火焰加热的元件 狋ｓ

　　注：对于省煤器、过热器元件，本表中的狋ｓ为狋ｍａｖｅ。

５．７　元件工作压力和元件计算压力

５．７．１　元件工作压力按公式（２）计算：

狆ｏ＝狆ｒ＋Δ狆ｆ＋Δ狆ｈ …………………………（２）

　　式中，Δ狆ｆ取锅炉最大流量时计算元件至锅炉出口之间的压力降；Δ狆ｈ在元件底部液柱静压力不大

于（狆ｒ＋Δ狆ａ＋Δ狆ｆ）的３％时，则取Δ狆ｈ为零。

５．７．２　元件计算压力按公式（３）计算：

狆≥狆ｏ＋Δ狆ａ …………………………（３）

　　式中，Δ狆ａ可根据锅炉额定压力（狆ｒ）的范围按下列要求取值：

ａ）　当狆ｒ≤０．８ＭＰａ时，Δ狆ａ≥０．０３ＭＰａ；

ｂ）　当０．８ＭＰａ＜狆ｒ≤５．３ＭＰａ时，Δ狆ａ≥０．０４狆ｒ；

ｃ）　当狆ｒ＞５．３ＭＰａ时，Δ狆ａ≥０．０５狆ｒ。

６　承受内压力的圆筒形元件

６．１　概述

本章规定了承受内压力的圆筒形元件，包括筒体、集箱、内压管子、大横水管等元件的设计计算方法

和结构要求。

６．２　符号

本章使用下列符号：

犪———斜向孔桥两孔间在筒体内外壁平均直径圆周方向上的弧长，单位为毫米（ｍｍ）；

犪１———弯管工艺系数；

犫———斜向孔桥两孔间在筒体轴线方向上的距离，单位为毫米（ｍｍ）；

犫１———弯管外侧厚度实际制造工艺减薄率；

犆———厚度附加量，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ｉ———锅壳筒体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ｏ———集箱筒体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开孔直径，插入式整体焊接管接头、插入式双面角焊管接头（或孔圈）的内径，椭圆孔在相应

节距方向上的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注：插入式双面角焊仅限狆ｒ≤２．５ＭＰａ的锅炉，且不受热管接头（或孔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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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ｅ———孔的当量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ｍ ———相邻两孔直径的平均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ｏ———管子的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未补强孔最大允许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犓 ———斜向孔桥的换算系数；

犓１———弯管形状系数；

犿———管子厚度下偏差（为负值时）与管子公称厚度的百分比绝对值，以百分数（％）表示；

狀———两孔间在筒体轴线方向上的距离犫与两孔间在筒体平均直径圆周方向上的弧长α的比值；

狀１———弯管中心线的半径犚 与管子外径的比值；

［狆］ｗ ———弯管校核计算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犚 ———弯管中心线的半径或圆弧集箱中心线的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狊０———可不考虑孔间影响的相邻两孔的最小节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狊———纵向（轴向）相邻两孔的节距，或为火箱管板的内壁间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狊′———横向（环向）相邻两孔的节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狊″———斜向相邻两孔的节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α′———孔的轴线偏离筒体径向的角度，单位为度（°）；

δ———受压元件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对接边缘厚度偏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ｃ———受压元件计算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ｍｉｎ———受压元件最小需要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ｂｃ———钢管弯成的弯管外侧的计算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ｂｅ———弯管外侧的有效壁厚，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ｂｍｉｎ———弯管成品外侧的最小需要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ｅ———受压元件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φ———纵向孔桥减弱系数；

φ′———横向孔桥减弱系数；

φ″———斜向孔桥减弱系数；

φｄ———斜向孔桥当量减弱系数；

φｗ ———焊接接头减弱系数；

φｍｉｎ———最小减弱系数；

φｃ———校核部位的减弱系数；

［σ］１———管接头材料的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６．３　锅壳和集箱筒体

６．３．１　锅壳筒体计算厚度按公式（４）计算：

δｃ＝
狆犇ｉ

２φｍｉｎ［σ］－狆
…………………………（４）

　　锅壳筒体最小需要厚度按公式（５）计算：

δｍｉｎ＝δｃ＋犆１ …………………………（５）

　　锅壳筒体名义厚度为圆整数，应满足公式（６）：

δ≥δｃ＋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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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　集箱筒体计算厚度按公式（７）计算：

δｃ＝
狆犇ｏ

２φｍｉｎσ［］＋狆
…………………………（７）

　　集箱筒体最小需要厚度（δｍｉｎ）按公式（５）计算。

集箱筒体名义厚度应满足公式（８）：

δ≥δｃ＋犆 …………………………（８）

６．３．３　校核计算时，锅壳筒体及集箱筒体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９）、公式（１０）计算：

锅壳筒体：

［狆］＝
２φｃ［σ］δｅ

犇ｉ＋δｅ
…………………………（９）

　　集箱筒体：

［狆］＝
２φｃ［σ］δｅ

犇ｏ－δｅ
…………………………（１０）

　　公式（９）、公式（１０）中的有效厚度（δｅ）按公式（１１）计算：

δｅ＝δ－犆 …………………………（１１）

　　当δｅ按公式（１１）计算时，取φｃ等于φｍｉｎ；δｅ也可取为各校核部位的实际测量厚度减去以后可能的

腐蚀减薄量，此时公式（９）中的（φｃδｅ）／（犇ｉ＋δｅ）、公式（１０）中的（φｃδｅ）／（犇ｏ－δｅ）应以最小值代入。此

外，由公式（９）、公式（１０）计算所得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还应满足第１３章的要求。

６．４　承受内压力管子

６．４．１　厚度按下列要求计算：

直管的计算厚度按公式（１２）计算：

δｃ＝
狆犱ｏ

２σ［］＋狆
…………………………（１２）

　　用钢管制成的弯管，弯管外侧的计算厚度（δｂｃ）按公式（１３）计算：

δｂｃ＝犓１δｃ …………………………（１３）

　　公式（１３）中的弯管形状系数（犓１）按公式（１４）计算：

犓１＝
４犚＋犱ｏ

４犚＋２犱ｏ
…………………………（１４）

　　直管的名义厚度应满足公式（１５）：

δ≥δｃ＋犆 …………………………（１５）

　　由钢管制成的弯管，弯管的名义厚度应满足公式（１６）：

δ≥δｂｃ＋犆 …………………………（１６）

６．４．２　校核计算时，直管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１７）计算：

［狆］＝
２φｗ［σ］δｅ

犱ｏ－δｅ
…………………………（１７）

　　公式（１７）中的δｅ按公式（１８）计算：

δｅ＝δ－犆 …………………………（１８）

　　弯管最高允许工作压力（［狆］ｗ）按公式（１９）计算：

［狆］ｗ＝
２φｗ［σ）］δｂｅ

犓１犱ｏ－δｂｅ
…………………………（１９）

　　弯管外侧的有效厚度（δｂｅ）按公式（２０）计算：

１１

犌犅／犜１６５０８．３—２０２２



δｂｅ＝δ－犆 …………………………（２０）

　　带弯管的管子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应取公式（１７）和公式（１９）中的较小值。

６．５　立式锅炉大横水管

立式锅炉大横水管（犇ｉ为１０２ｍｍ～３００ｍｍ）名义厚度和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２１）、公式（２２）

计算：

δ≥
狆犇ｉ

４４
＋３ …………………………（２１）

［狆］＝
４４（δ－３）

犇ｉ
…………………………（２２）

６．６　减弱系数

６．６．１　公式（４）和公式（７）中的最小减弱系数（φｍｉｎ）取纵向焊接接头系数（φｗ）、纵向孔桥减弱系数（φ）、

两倍横向孔桥减弱系数（２φ′）（当２φ′＞１时，取２φ′＝１．００）及斜向孔桥当量减弱系数（φｄ）（当φｄ＞１时，

取φｄ＝１．００）中的最小值。若孔桥位于焊缝上，应按６．９．３的规定处理。

６．６．２　按锅炉制造技术条件检验合格的焊缝，其焊接接头系数（φｗ）按５．４选取。若环向焊缝上无孔，

则环向焊接接头系数可不予考虑。

６．６．３　孔排中若相邻两孔的节距（纵向、横向或斜向）不小于按公式（２３）计算的值时，孔桥减弱系数可

不必计算。

狊０＝犱ｍ＋２ （犇ｉ＋δ）槡 δ …………………………（２３）

　　公式（２３）中的犱ｍ 按公式（２９）确定，插入式接管（或孔圈）的钢材许用应力（［σ］１）小于筒体钢材的

许用应力（［σ］）时，减弱系数计算中的犱应取接管（或孔圈）内径与２δ１［１－（［σ］１／［σ］）］之和（δ１ 为补强

管接头或补强圈的名义厚度）。

６．６．４　相邻两孔的节距小于按公式（２３）确定的狊０ 值，且两孔直径均不大于按１３．３．６确定的未补强孔最

大允许直径（［犱］）时，应按６．６．６的规定计算孔桥减弱系数。

若相邻两孔中的一孔大于按１３．３．６确定的未补强孔最大允许直径（［犱］），应在满足１３．７．２所要求

的条件下，按１３．３．７～１３．３．９的规定按单孔对大孔进行补强。补强后按无孔处理。

若相邻两孔均需要补强，其节距应不小于其平均直径的１．５倍。补强后按无孔处理。

当相邻两孔均需要补强时，补强计算除符合１３．３．７～１３．３．９的规定以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加厚管接头的高度为厚度的２．５倍；

ｂ）　加厚管接头的焊脚尺寸等于加厚管接头的厚度；

ｃ）　若两孔的节距小于两孔直径之和，导致它们的有效补强范围重叠，按两孔总的补强面积不小于

各孔单独所需补强面积之和的方法进行补强，重叠部分补强面积不重复计算。

６．６．５　对于立式锅炉筒体上的加煤孔、出渣孔等，均应按１３．３．７～１３．３．９的规定进行孔的补强，补强后

按无孔处理。加煤孔圈、出渣孔圈等最小需要厚度按１３．４．４确定。

６．６．６　相邻两孔的孔桥减弱系数按下列方法计算。

ａ）　等直径纵向相邻两孔（见图２）的孔桥减弱系数按公式（２４）计算：

φ＝
狊－犱

狊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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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纵向孔桥

ｂ）　等直径横向相邻两孔（见图３）的孔桥减弱系数按公式（２５）计算：

φ′＝
狊′－犱

狊′
…………………………（２５）

图３　横向孔桥

ｃ）　相邻两孔的斜向孔桥当量减弱系数按以下方法计算或查取：

　　１）　等直径斜向相邻两孔［见图４ａ）］的孔桥当量减弱系数按公式（２６）计算。

φｄ＝犓φ″ …………………………（２６）

　　　　　　当计算结果φｄ＞１时，取φｄ＝１．００。

犪）　等径孔 犫）　非等径孔

图４　斜向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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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向孔桥换算系数（犓）按公式（２７）计算：

犓＝
１

１－
０．７５

（１＋狀
２）２槡

…………………………（２７）

　　　　　　公式（２７）中，狀＝犫／犪。当狀≥２．４时，可取犓＝１，此时φｄ＝φ″。

　　　　　　斜向孔桥减弱系数（φ″）按公式（２８）计算：

φ″＝
狊″－犱

狊″
…………………………（２８）

　　　　　　公式（２８）中，狊″＝犪 １＋狀槡
２。

　　２）　斜向相邻两孔的孔桥当量减弱系数（φｄ）也可按图５中的线算图直接查取，图中，犖＝（犱１＋

犱２）／２犪，犱１、犱２ 和犪见图４ｂ）。

注：图中虚线为各条曲线极小值的连线。

图５　确定φ犱值的线算图

ｄ）　若相邻两孔直径不同，计算孔桥减弱系数时，公式（２４）、公式（２５）及公式（２８）中的直径（犱）取

相邻两孔的平均值（犱ｍ），按公式（２９）计算：

犱ｍ＝
犱１＋犱２

２
…………………………（２９）

　　ｅ）　若相邻两孔有凹座开孔（见图６），计算孔桥减弱系数时，公式（２４）、公式（２５）及公式（２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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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犱）以当量直径（犱ｅ）代入，犱ｅ按公式（３０）计算：

犱ｅ＝犱１＋
犺

δ
（犱′１－犱１） …………………………（３０）

　　ｆ）　若相邻两孔有非径向孔（见图７），计算孔桥减弱系数时，公式（２４）、公式（２５）及公式（２８）中的

直径（犱）以当量直径（犱ｅ）代入，犱ｅ 按公式（３１）～公式（３３）确定。非径向孔孔轴与径向夹角

（α′）应不大于４５°，非径向孔宜经机械加工或仿形气割成形。

纵向孔桥：

犱ｅ＝犱 …………………………（３１）

　　横向孔桥：

犱ｅ＝
犱

ｃｏｓα′
…………………………（３２）

　　斜向孔桥：

犱ｅ＝犱
狀２＋１

狀２＋ｃｏｓ
２
α′槡 …………………………（３３）

图６　具有凹座的孔

图７　非径向孔

　　ｇ）　若相邻两孔有椭圆孔，计算孔桥减弱系数时，公式（２４）、公式（２５）及公式（２８）中的直径（犱）按

椭圆孔沿相应节距方向上的尺寸确定。

６．７　厚度附加量

６．７．１　锅壳筒体的厚度附加量

锅壳筒体的厚度附加量（犆）按公式（３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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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犆１＋犆２＋犆３ …………………………（３４）

　　公式（３４）中的犆１ 为腐蚀裕量，与水侧的含氧量、烟气侧的含硫量以及锅炉设计寿命相关，一般取

０．５ｍｍ；对厚度超过２０ｍｍ的元件，可取０ｍｍ；若腐蚀减薄量超过０．５ｍｍ，则取实际可能的腐蚀减薄

值；犆２ 为工艺附加厚度，应根据具体工艺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冷卷后冷校的锅壳筒体，可取０ｍｍ；冷

卷后热校的锅壳筒体，可取１ｍｍ；热卷后热校的锅壳筒体，可取２ｍｍ；犆３ 为钢材厚度下偏差（为负值

时），按相应的材料标准确定。

６．７．２　集箱筒体的厚度附加量

６．７．２．１　设计计算时，集箱筒体的厚度附加量（犆）按公式（３５）计算：

犆＝犆１＋犆２＋犆３ …………………………（３５）

　　对于由钢管制成的直集箱筒体，犆１ 按６．７．１处理，犆２ 取为０ｍｍ，犆３ 按公式（３６）计算：

犆３＝
犿

１００－犿
（δｃ＋犆１） …………………………（３６）

　　对于由钢管弯成的圆弧形集箱筒体，犆１ 按６．７．１处理，犆２、犆３ 分别按公式（３７）和公式（３８）计算：

犆２＝
δｃ

（４狀１－１）（２狀１＋１）
…………………………（３７）

　　公式（３７）中的狀１ 为集箱中心线的弯曲半径与集箱筒体外径的比值，当狀１＞４．５时，按直集箱处理。

犆３＝
犿

１００－犿
（δｃ＋犆１＋犆２） …………………………（３８）

６．７．２．２　校核计算时，集箱筒体的厚度附加量（犆）按公式（３５）计算。

对于由钢管制成的直集箱筒体，犆１ 按６．７．１处理，犆２ 取０ｍｍ，犆３ 按公式（３９）计算。

犆３＝
犿

１００
δ …………………………（３９）

　　对于由钢管弯成的圆弧形集箱筒体，犆１ 按６．７．１处理，犆３ 按公式（３９）计算，犆２ 按公式（４０）计算。

犆２＝
δ－犆１－犆３

２狀１（４狀１＋１）
…………………………（４０）

６．７．３　承受内压力管子的厚度附加量

６．７．３．１　设计计算时，管子的厚度附加量（犆）按公式（３５）计算。

对于直管，犆１ 按６．７．１处理，对换热管犆１ 取０ｍｍ，犆２ 取０ｍｍ，犆３ 按公式（４１）计算：

犆３＝
犿

１００－犿
（δｃ＋犆１） …………………………（４１）

　　对于由钢管弯成的弯管，犆１ 按６．７．１的处理，对于换热管犆１ 取０ｍｍ，犆２、犆３ 分别按公式（４２）和公

式（４３）计算：

犆２＝
犪１

１００－犪１
（δｂｃ＋犆１） …………………………（４２）

犆３＝
犿

１００－犿
（δｂｃ＋犆１＋犆２） …………………………（４３）

　　公式（４２）中的犪１ 为弯管工艺系数，按公式（４４）计算：

犪１＝
２５犱ｏ

犚
…………………………（４４）

　　当弯管外侧厚度实际制造工艺减薄率（犫１）大于计算所得的犪１ 值时，犪１ 值应取弯管外侧厚度实际

制造工艺减薄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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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２　校核计算时，管子的厚度附加量（犆）按公式（３５）计算。

对于直管，犆１ 按６．７．１处理，对于换热管犆１ 取０ｍｍ，犆２ 取为０ｍｍ，犆３ 按公式（３９）计算。

对于由钢管弯成的弯管，犆１ 按６．７．１处理，对于换热管犆１ 取０ｍｍ，犆３ 按公式（３９）计算，犆２ 按

公式（４５）计算：

犆２＝
犪１

１００
（δ－犆３） …………………………（４５）

６．８　厚度限制

６．８．１　锅壳筒体内径（犇ｉ）大于１０００ｍｍ时，锅壳筒体的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６ｍｍ；锅壳筒体内径（犇ｉ）

不大于１０００ｍｍ时，锅壳筒体的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４ｍｍ。胀接连接的锅壳筒体，其取用壁厚应不小

于１２ｍｍ。

６．８．２　立式锅炉大横水管的名义厚度不宜小于６ｍｍ。

６．８．３　不绝热的锅壳置于烟温不小于６００℃的烟道或炉膛内时，名义厚度应不大于表５的规定。

表５　不绝热锅壳的最大允许厚度

单位为毫米

工作条件 最大允许厚度

在烟温大于９００℃的烟道或炉膛内 ２６

在烟温为６００℃～９００℃之间的烟道内 ３０

６．８．４　对于锅炉额定压力大于２．５ＭＰａ的锅炉，不绝热集箱筒体的厚度应不大于３０ｍｍ。

６．８．５　对于锅炉额定压力不大于２．５ＭＰａ的锅炉，不绝热集箱和防焦箱筒体的厚度应不大于表６的

规定。

表６　不绝热集箱和防焦箱筒体的最大允许厚度

单位为毫米

工作条件 最大允许壁厚

在烟温大于９００℃的烟道或炉膛内 １５

在烟温为６００℃～９００℃之间的烟道内 ２０

６．９　结构要求

６．９．１　对于胀接管孔，孔桥减弱系数（φ、φ′及φ″）均应不小于０．３；外径大于８９ｍｍ 的管子不应采用

胀接。

６．９．２　胀接管孔应符合５．２．６．１的规定。

６．９．３　焊接管孔应符合５．２．６．２和５．２．６．３的规定。焊接管孔尽量避免开在焊缝及其热影响区，并避免

管孔焊缝边缘与相邻主焊缝边缘的净间距小于１０ｍｍ。如不能避免时，该部位的减弱系数取孔桥减弱

系数与焊接接头系数的乘积，并要求如下：

ａ）　距管孔中心１．５犱直径范围内（当管孔直径小于６０ｍｍ时，为０．５犱＋６０ｍｍ范围内）的焊缝经

射线或超声波检测合格，且孔周边不应有夹渣缺陷；

ｂ）　管子或管接头焊后经热处理或局部热处理（额定出水温度小于１２０℃的热水锅炉除外）消除

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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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４　锅壳筒体与扳边的平管板或凸形封头的连接型式如图８所示，要求如下：

ａ）　当扳边元件内径不大于６００ｍｍ时，直段长度（犾）应不小于２５ｍｍ。

ｂ）　当扳边元件内径大于６００ｍｍ时，直段长度（犾）应不小于３８ｍｍ。

ｃ）　扳边内半径（狉）的要求对于平板或管板见９．３．１１，碟形封头见８．４．７。

ｄ）　对接边缘厚度偏差（δ′）应不大于（０．１５名义厚度＋１），且不大于６ｍｍ。不同厚度的两元件对

接，名义厚度在削薄时指薄板厚度，不削薄时指厚板厚度。

ｅ）　当δ′超过规定值时，应进行削薄，削薄长度应不小于削薄厚度的３倍。

图８　锅壳筒体与扳边的平管板或凸形封头的连接

７　承受外压力的圆筒形炉胆、冲天管、烟管和其他元件

７．１　概述

本章规定了以下承受外压的圆筒形元件的设计计算方法和结构要求：

ａ）　额定工作压力不大于２．５ＭＰａ的立式锅壳锅炉的炉胆、冲天管、烟管；

ｂ）　额定工作压力不大于３．８ＭＰａ的卧式锅壳锅炉的炉胆、回燃室；

ｃ）　额定工作压力小于５．３ＭＰａ的卧式锅壳锅炉的烟管。

７．２　符号

本章使用下列符号：

犪———中性轴犡犡 与通过圆心的轴线犡０犡０ 的距离，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ｉ———炉胆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ｍ ———炉胆平均直径，波形炉胆平直部分的平均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ｏ———炉胆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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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ｔ———计算温度时的弹性模量，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犺Ｊ———加强圈高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犺ｏ———炉胆顶外高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犐１———波纹截面对其自身中性轴的惯性矩，单位为四次方毫米（ｍｍ
４）；

犐２———加强圈对其自身中性轴的惯性矩，单位为四次方毫米（ｍｍ
４）；

犐３———膨胀环对其自身中性轴的惯性矩，单位为四次方毫米（ｍｍ
４）；

犐′、犐″、犐———所需要的惯性矩，单位为四次方毫米（ｍｍ
４）；

犾———扳边元件直段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 ———炉胆的计算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狀１———强度安全系数；

狀２———稳定安全系数；

犚ｏ———波形炉胆的波纹外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 ———波形炉胆的波纹中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狉———波形炉胆的波纹内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狊———波形炉胆的波纹节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狌———卧式平直炉胆圆度百分率；

犠 ———波形炉胆的波纹深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犡 ———平炉胆计算长度的增值；

α
′ ———夹角，半夹角，单位为度（°）；

δ———受压元件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ｃ———受压元件计算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Ｊ———加强圈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ｍｉｎ———受压元件最小需要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ｓ———受压元件设计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ｅ———受压元件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φｍｉｎ———最小减弱系数。

７．３　圆筒形炉胆

７．３．１　平直炉胆

７．３．１．１　卧式平直炉胆设计厚度按公式（４６）、公式（４８）计算，取两者较大值。

δｓ＝
犅

２
１＋ １＋

０．１２犇ｍμ

犅 １＋
犇ｍ

０．３犔（ ）槡

熿

燀

燄

燅

＋１ …………………………（４６）

　　公式（４６）中的犅 按公式（４７）计算：

犅＝
狆犇ｍ狀１

２犚
ｔ

ｅＬ １＋
犇ｍ

１５犔（ ）
…………………………（４７）

　　或

δｓ＝犇
０．６

ｍ

狆犔狀２

１．７３犈ｔ（ ）
０．４

＋１ …………………………（４８）

　　公式（４７）中的狀１、公式（４８）中的狀２ 按表８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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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２　校核计算时，卧式平直炉胆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４９）、公式（５０）计算，取两者较小值。

［狆］＝
２犚

ｔ

ｅＬ
（δ－１）

狀１犇ｍ

１＋
犇ｍ

１５犔

１＋
０．０３犇ｍ狌

（δ－１）１＋
犇ｍ

０．３犔（ ）

熿

燀

燄

燅

……………………（４９）

狆［］＝
１．７３犈ｔδ－１（ ）２．５

犔犇
１．５

ｍ狀２
…………………………（５０）

　　公式（４９）中的狀１、公式（５０）中的狀２ 按表８选取。

７．３．１．３　立式平直炉胆的设计厚度和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５１）、公式（５２）计算：

δｓ＝１．５
狆犇ｉ

φｍｉｎ犚ｍ
１＋ １＋

４．４犔

狆（犔＋犇ｉ）槡［ ］＋２ ……………………（５１）

［狆］＝
φｍｉｎ犚ｍ（δ－２）

１．５犇ｉ
６．６犔犇ｉ

φｍｉｎ犚ｍ（犔＋犇ｉ）（δ－２）
＋２［ ］

……………………（５２）

７．３．１．４　立式平直炉胆上布置孔排时，最小减弱系数按以下规定确定：

ａ）　多横水管锅炉（见图９）、水冷炉排锅炉（见图１０）的φｍｉｎ＝１．００，但α′应不大于４５°，非径向孔宜

经机械加工或仿形气割成形，两侧边缘管孔的焊缝尺寸应满足图４０（拉撑管与平管板的连接）

要求；

ｂ）　弯水管锅炉（见图１１）的φｍｉｎ按６．６确定（带有冲天管时，取横向减弱系数φ′＝１．００）；如采用坡

口型角焊，可按１３．７的规定考虑管接头和焊缝对开孔的补强。

图９　多横水管锅炉 图１０　水冷炉排锅炉 图１１　弯水管锅炉

７．３．１．５　炉胆的计算长度（犔）按以下规定确定：

ａ）　炉胆与平管板或凸形封头连接处：为扳边对接焊时，以扳边起点作为计算支点，即Ｌ的起算

点；为坡口型角焊时，以角焊根部作为计算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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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立式锅炉平直炉胆与凸形炉胆顶相连时，计算支点如图１２所示，其中犡 值按表７选取；

ｃ）　平直炉胆上焊以加强圈时，以加强圈横向中心线作为计算支点（见图１８）；

ｄ）　平直炉胆用膨胀环连接时，以膨胀环中心线作为计算支点（见图１９）；

ｅ）　立式锅炉平直炉胆在环向装有拉杆时，如拉杆的节距不超过炉胆厚度的１４倍，可取这一圈拉

杆的中心线作为计算支点，拉杆直径应不小于１８ｍｍ。

表７　犡 值

犺ｏ／犇ｏ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３０ ０．４０ ０．５０

犡／犇ｏ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２０

　　注：相邻两个数值间的犡／犇ｏ采用算术内插法确定，数值保留到小数点后二位。

　　标引序号说明：

１———Ｕ型下脚圈。

图１２　立式锅炉平直炉胆计算长度（犔）的起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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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６　对于有锥度的平直炉胆（见图１３），内径（犇ｉ）取犇ｉ′与犇ｉ″之和的一半。

图１３　带有锥度的平直炉胆

７．３．１．７　卧式平直炉胆的圆度百分率（狌）可按公式（５３）计算，或取狌＝１．２。

狌＝
２００（犇ｏｍａｘ－犇ｏｍｉｎ）

犇ｏｍａｘ＋犇ｏｍｉｎ

…………………………（５３）

７．３．１．８　卧式平直炉胆强度安全系数（狀１）与稳定安全系数（狀２）按表８选取。

表８　安全系数（狀１、狀２）

锅炉参数 狀１ 狀２

狆≤０．３８ＭＰａ，且狆犇ｍ≤４８０ＭＰａ·ｍｍ ３．５ ３．９

其他情况 ２．５ ３．０

７．３．１．９　计算温度（狋ｃ）时的屈服强度（犚
ｔ
ｅＬ）按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２确定。

７．３．１．１０　材料的弹性模量（犈
ｔ）按表９确定，其相邻两数值间的值采用算术内插法确定。

表９　材料的弹性模量（犈
狋）

单位为千兆帕

材料类别
在下列温度下的弹性模量（犈ｔ）

２０℃ 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 ２５０℃３００℃３５０℃４００℃ ４５０℃５００℃５５０℃ ６００℃

碳素钢、碳锰钢 ２０１ １９７ １９４ １９１ １８８ １８３ １７８ １７０ １６０ １４９ — —

锰钼钢、镍钢 ２００ １９６ １９３ １９０ １８７ １８３ １７８ １７０ １６０ １４９ — —

铬（０．５％～２％）

钼（０．２％～０．５％）钢
２０４ ２００ １９７ １９３ １９０ １８６ １８３ １７９ １７４ １６９ １６４ —

铬（２．２５％～３％）

钼（１．０％）钢
２１０ ２０６ ２０２ １９９ １９６ １９２ １８８ １８４ １８０ １７５ １６９ １６２

７．３．１．１１　立式平直炉胆上的加煤孔、出渣孔等，均应按１３．３的规定进行孔的补强，补强后按无孔处理。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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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　波形炉胆

７．３．２．１　波形炉胆（参见图１４）的设计厚度按公式（５４）计算：

δｓ＝
狆犇ｏ

２σ［］
＋１ …………………………（５４）

７．３．２．２　校核计算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５５）计算：

狆［］＝
２（δ－１）σ［］

犇ｏ

…………………………（５５）

单位为毫米

犪）

犫）

犮）

图１４　波形炉胆（参考图）

７．３．２．３　波形炉胆彼此连接处，各自平直部分长度应不大于１２５ｍｍ（见图１５）。

７．３．２．４　波形炉胆与平管板或凸形封头连接处的平直部分长度应不大于２５０ｍｍ；如大于２５０ｍｍ，则

按７．３．３．１的规定。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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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１５　波形炉胆连接处平直部分尺寸

７．３．３　平直与波形组合炉胆

７．３．３．１　对于平直与波形组合炉胆（平直部分长度超过２５０ｍｍ），波形部分的设计厚度及最高允许工

作压力按公式（５４）、公式（５５）计算；而平直部分的设计厚度与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４６）～公式（５０）

计算，其计算长度（犔）取最边缘一节波纹的中心线至计算支点之间的距离（见图１６），支点按７．３．１．５ａ）

确定。

同时，最边缘一节波纹的惯性矩（犐１）不小于按公式（５６）算出的需要惯性矩（犐′）：

犐１ ≥犐′＝
狆犔２犇

３
ｍ

１．３３×１０
６

…………………………（５６）

图１６　平直与波形组合炉胆平直部分的计算长度（犔）

由扇形圆环组成的波形炉胆中一节波纹对其自身中性轴犡犡（见图１７）的惯性矩（犐１）按公式（５７）

计算。常用波纹（见图１４）对其自身中性轴的惯性矩（犐１）如表１０所示。

犐１＝
犚４ｏ－狉

４

４
２α′

π

１８０
＋ｓｉｎ（２α′）［ ］－８３α（犚３ｏ－狉３）ｓｉｎα′＋２α２（犚２ｏ－狉２）α′

π

１８０
……（５７）

　　公式（５７）中的犚ｏ、狉、α′、α分别按公式（５８）～公式（６１）计算：

犚ｏ＝犚＋
δ

２
…………………………（５８）

狉＝犚－
δ

２
…………………………（５９）

α′＝ａｒｃｓｉｎ
狊

４犚（ ） …………………………（６０）

α＝犚ｃｏｓα′ …………………………（６１）

　　公式（５８）～公式（６１）中的犚 按公式（６２）计算：

犚＝
狊２

１６犠
＋
犠

４
…………………………（６２）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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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波纹几何特性

表１０　波纹截面对其自身中性轴的惯性矩（犐１）

单位为万四次方毫米

图序号
δ

１０ｍｍ１１ｍｍ１２ｍｍ１３ｍｍ１４ｍｍ１５ｍｍ１６ｍｍ１７ｍｍ１８ｍｍ１９ｍｍ２０ｍｍ２１ｍｍ２２ｍｍ

图１４ａ）
节距１５０、

波深３８
３１．８ ３５．６ ３９．５ ４３．５ ４７．７ ５２ ５６．５ ６１ ６５．９ ７０．９ ７６．１ ８１．５ ８７．２

图１４ｂ）
节距１５０、

波深４１
３７．６ ４２．１ ４６．７ ５１．４ ５６．２ ６１．２ ６６．３ ７１．７ ７７．２ ８２．９ ８８．８ ９４．５ １０１．３

图１４ｃ）
节距２００、

波深７５－δ
１２９．２ １３８．７ １４７．５ １５５．７ １６３．３ １７０．３ １７６．８ １８２．９ １８８．４ １９３．５ １９８．３ ２０２．７ ２０６．８

　　注：表中给出的犐１ 值已考虑了厚度减薄量，例如，对于δ＝１０ｍｍ，表中犐１ 值按９ｍｍ计算。

７．３．３．２　如公式（５６）未能满足，可在炉胆平直部分设置加强圈（见图１８）用以减小犔２，以满足公式（５６）

的要求。

７．３．４　加强圈与膨胀环

７．３．４．１　加强圈截面对其自身中性轴的惯性矩（犐２），按公式（６３）计算：

犐２＝
δＪ犺

３
Ｊ

１２
…………………………（６３）

　　公式（６３）中的δＪ为加强圈厚度，犺Ｊ为加强圈高度（见图２２）。犐２ 应不小于按公式（６４）算出的需要

惯性矩犐″：

犐２ ≥犐″＝
狆犔ｏ犇

３
ｍ

１．３３×１０
６

…………………………（６４）

　　公式（６４）中的承压计算长度（犔ｏ）按各计算支点均分原则处理，例如对于图１８中的加强圈，犔ｏ 为

（犔１＋犔）／２。

５２

犌犅／犜１６５０８．３—２０２２



图１８　炉胆平直部分加强圈的设置

７．３．４．２　膨胀环（参见图１９）截面对其自身中性轴的惯性矩（犐３）如表１１所示；犐３ 应不小于按公式（６５）

算出的需要惯性矩（犐）：

犐３ ≥犐＝
狆犔ｏ犇

３
ｍ

１．３３×１０
６

…………………………（６５）

　　公式（６５）中的承压计算长度（犔ｏ）按７．３．４．１处理。

单位为毫米

犪）

犫）

犮）

　　犾取１３和δ－１的较小值。

图１９　膨胀环（参考图）

６２

犌犅／犜１６５０８．３—２０２２



表１１　膨胀环对其自身中性轴的惯性矩（犐３）

单位为万四次方毫米

图序号
δ

１０ｍｍ１１ｍｍ１２ｍｍ１３ｍｍ１４ｍｍ１５ｍｍ１６ｍｍ１７ｍｍ１８ｍｍ１９ｍｍ２０ｍｍ２１ｍｍ ２２ｍｍ

图１９ａ） １８９ ２１０ ２３１ ２５２ ２７３ ２９５ ３１７ ３３９ ３６１ ３８４ ４０７ ４３０ ４５４

图１９ｂ） １３０ １４４ １５９ １７４ １９０ ２０４ ２２０ ２３６ ２５２ ２６８ ２８４ ３０１ ３１８

图１９ｃ） １１４ １２８ １４１ １５５ １７０ １８６ ２０４ ２２２ ２４１ ２６０ ２８０ ３０１ ３２２

　　注：表中给出的犐３ 值已考虑了厚度减薄量，例如，对于δ＝１０ｍｍ，表中犐３ 值按９ｍｍ计算。

７．３．５　结构要求

７．３．５．１　平直或波形炉胆的内径（犇ｉ）应不大于１８００ｍｍ。

７．３．５．２　平直或波形炉胆的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８ｍｍ，且不大于２２ｍｍ；当炉胆内径不大于４００ｍｍ

时，其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６ｍｍ。

７．３．５．３　卧式平直炉胆计算长度应不超过２０００ｍｍ，如炉胆两端均为扳边连接，则计算长度可放大至

３０００ｍｍ。超过上述规定时，应采用膨胀环或波形炉胆以提高柔性，此时，波纹部分的长度应不小于炉

胆全长的１／３。

７．３．５．４　平直炉胆与波形炉胆的连接结构如图２０所示，犾的要求见６．９．４。平直炉胆与波形炉胆的波纹

顶部、底部或中部对齐均可。

图２０　波形炉胆与平直炉胆的连接

７．３．５．５　卧式炉胆与平管板或凸形封头的连接结构如图２１所示，犾的要求见６．９．４，狉的要求见９．３．１１。

如采用坡口型角焊连接，应符合５．２．４．２的规定。

　　标引序号说明：

１———炉胆。

图２１　卧式炉胆与平管板或凸形封头的连接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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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５．６　加强圈的厚度（δＪ）应不小于δ，但不大于２δ或２２ｍｍ，如图２２ａ）所示。如大于２２ｍｍ，应将

底部削薄，削薄后的根部厚度应不大于２２ｍｍ，如图２２ｂ）所示。加强圈高度（犺Ｊ）应不大于６δＪ。加强圈

与炉胆的焊接应采用全焊透型（见图２２）。

单位为毫米

犪） 犫）

图２２　加强圈

７．４　圆筒形湿背回燃室筒体

７．４．１　卧式内燃锅炉的回燃室筒体按卧式平直炉胆计算，如为焊接所需而削薄两端部时，削薄部分厚

度无需另行计算。

７．４．２　回燃室筒体的名义厚度应不大于３５ｍｍ，且不小于１０ｍｍ。

７．５　冲天管

７．５．１　立式锅炉冲天管的设计厚度和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５１）、公式（５２）计算，取φｍｉｎ＝１．００；对

于蒸汽锅炉，厚度附加量由２ｍｍ增至４ｍｍ。

７．５．２　冲天管计算长度（犔）按７．３．１．５ａ）处理。

７．６　烟管

７．６．１　对于额定工作压力不大于３．８ＭＰａ的锅壳锅炉，承受外压力烟管（包括螺纹管）的名义厚度按公

式（６６）计算，名义厚度的取值不小于公式（６６）计算值和表１２中取值的较大值：

δ≥
狆犱ｏ

２［σ］
＋犆 …………………………（６６）

　　烟管的计算厚度可按δｃ＝０．５狆犱ｏ／［σ］计算，公式（６６）中的犆按６．７．３．１处理。

表１２　管子的最小公称厚度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 名义厚度

犱ｏ≤２５ ２．０

２５＜犱ｏ≤７６ ２．５

７６＜犱ｏ≤８９ ３．０

８９＜犱ｏ≤１３３ ３．５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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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核计算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６７）计算：

［狆］＝
２［σ］（δ－犆）

犱ｏ
…………………………（６７）

　　公式（６７）中的犆按６．７．３．２处理。

７．６．２　对于额定工作压力大于３．８ＭＰａ且小于５．３ＭＰａ的卧式锅壳锅炉，承受外压力烟管的计算可按

照ＧＢ／Ｔ１５０．３进行。

８　凸形封头、炉胆顶、半球形炉胆和凸形管板

８．１　概述

本章规定了承受内压或外压的凸形封头（包括椭球形、半球形、蝶形等）、炉胆顶、凸形管板（包括椭

球形、拱形等）等元件的设计计算方法和结构要求。

８．２　符号

本章使用下列符号：

犆———厚度附加量，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ｉ———封头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ｏ———封头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ｉｅ———拱形管板当量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ｉｅ———拱形管板当量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开孔直径，扳边孔或焊接圈的内径，椭圆孔在相应节距方向上的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犺ｉ———凸形封头的内高，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ｉ———碟形封头内曲率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狉———扳边内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犛ｍｉｎ———封头上两相邻管孔中心线与厚度中线交点的最小展开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犢———形状系数；

α′———孔的轴线偏离凸形元件法线的角度，单位为度（°）；

δ———受压元件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０———强度未减弱的热旋压管制缩口封头圆筒部分计算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ｅ———受压元件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φ———减弱系数；

φｗ———焊接接头系数；

φ１———凸形封头的孔桥减弱系数。

８．３　椭球形和半球形元件

８．３．１　承受内压的椭球形和半球形元件（见图２３）的封头厚度按公式（６８）计算：

δ≥
狆犇ｉ犢

２φ［σ］－０．５狆
＋犆 …………………………（６８）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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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椭球形无孔封头 犫）　椭球形有孔封头

犮）　半球形封头

图２３　椭球形和半球形封头

８．３．２　校核计算时，椭球形和半球形元件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６９）计算：

［狆］＝
２φ［σ］δｅ

犇ｉ犢＋０．５δｅ
…………………………（６９）

　　公式（６９）中的δｅ按公式（７０）计算，也可取为实际测量最小厚度减去以后可能的腐蚀减薄量。

δｅ＝δ－犆 …………………………（７０）

８．３．３　公式（６８）、公式（６９）只有满足下列条件时才有效：

犺ｉ

犇ｉ
≥０．２；

δ－犆

犇ｉ
≤０．１；

犱

犇ｉ
≤０．７

　　注：犱取长轴尺寸。

８．３．４　计算压力取相连元件的计算压力，计算温度按表４选取。

８．３．５　形状系数按公式（７１）计算：

犢＝
１

６
２＋

犇ｉ

２犺ｉ
（ ）

２

［ ］ …………………………（７１）

８．３．６　凹面受压凸形封头的减弱系数（φ）按表１３选取。

表１３　减弱系数（φ）

结构型式 φ

无孔无拼接焊缝 １．００

无孔有拼接焊缝ａ φｗ

有孔无拼接焊缝ｂ １－
ｄ

犇ｉ

有孔有拼接焊缝，但二者不重合ｃ 取φｗ 和１－
犱

犇ｉ
中较小者

有孔有拼接焊缝，且二者重合ｃ φｗ １－
犱

犇ｉ［ ］

　　
ａ 焊接接头系数（φｗ）按５．４选取。

　　
ｂ 对于椭圆孔圈，犱取长轴内尺寸。

　　
ｃ 接管焊缝边缘与主焊缝边缘的净距离大于１０ｍｍ为不重合，不大于１０ｍｍ为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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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７　对于凸面受压的炉胆顶、半球形炉胆，取减弱系数（φ）等于１．００。

８．３．８　如凹面受压的凸形封头有孔排时，若由公式（７２）计算所得的孔桥减弱系数小于按表１３确定的

减弱系数（φ）时，则公式（６８）及公式（６９）中的φ用φ１ 代入：

φ１＝
犛ｍｉｎ－犱

犛ｍｉｎ

…………………………（７２）

８．３．９　如凸面受压的炉胆顶上有孔排时，若按公式（７２）确定的φ１ 不小于表３给出的炉胆顶修正系数

（η）时，则不必考虑孔排的影响；若φ１ 小于η时，则公式（６８）及公式（６９）中的φ用φ１ 代入，与此同时，取

基本许用应力修正系数（η）等于１．００。

８．３．１０　设计计算和校核计算时的厚度附加量（犆）按公式（７３）计算：

犆＝犆１＋犆２＋犆３ …………………………（７３）

　　公式（７３）中的犆１ 为腐蚀减薄的腐蚀裕量，一般取为０．５ｍｍ；若厚度大于２０ｍｍ，可取为０ｍｍ ；

若腐蚀减薄量超过０．５ｍｍ，则取实际可能的腐蚀减薄值；犆２ 为考虑工艺减薄的附加厚度，应根据具体

工艺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冲压工艺减薄量可取０．１δ；犆３ 为考虑材料厚度下偏差（为负值时）的附加厚

度，按相应材料标准确定。

８．３．１１　椭球形和半球形封头的圆筒形部分（直段部分）的最小需要厚度应不小于按６．３．１所确定的值，

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应不大于按６．３．３所确定的值。计算时，φｍｉｎ＝１．００，犆 按８．３．１０确定。封头内径

（犇ｉ）大于１０００ｍｍ时，封头的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６ｍｍ；封头内径（犇ｉ）不大于１０００ｍｍ时，封头的名

义厚度应不小于４ｍｍ。炉胆顶和半球形炉胆的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８ｍｍ，且半球形炉胆的名义厚度也

应不大于２２ｍｍ。

８．３．１２　热旋压管制缩口封头可按本章的规定进行计算，但旋压后封头顶端应开工艺孔，最小孔径不小

于８０ｍｍ。热旋压管制缩口封头的δ０／δｅ＜０．５，且狆ｒ≤２．５ＭＰａ时，计算厚度公式适用范围中的犱／犇ｉ

用犱／犇ｏ控制，并应满足犱／犇ｏ≤０．８。

８．３．１３　封头上开孔位置应满足以下规定：

ａ）　对于封头上的炉胆孔，如图２４所示，两孔边缘之间的投影距离应不小于其中较小孔的直径，此

时孔桥的减弱可不计；炉胆孔边缘至封头边缘之间的投影距离不宜小于０．１犇ｉ＋δ；

ｂ）　位于人孔附近的小孔，小孔边缘与人孔扳边起点之间的距离或与焊缝边缘之间的距离应不小

于δ（见图２５）；

ｃ）　扳边孔不应开在焊缝上。

８．３．１４　为减小封头厚度而对孔进行补强时，应按１３．５中有关规定进行补强计算。

图２４　炉胆孔 图２５　人孔附近的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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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承受内压的碟形封头

８．４．１　碟形封头（见图２６）的名义厚度按公式（７４）计算：

δ≥
狆犚ｉ

２φｗ σ［］
＋犆 …………………………（７４）

８．４．２　校核计算时，碟形封头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７５）计算：

狆［］＝
２φｗ σ［］δｅ

犚ｉ
…………………………（７５）

　　公式（７５）中的δｅ按公式（７０）计算，也可取为实际测量最小厚度减去以后可能的腐蚀减薄值。

８．４．３　计算压力取相连元件的计算压力，计算温度按表４选取。

８．４．４　焊接接头系数（φｗ）应按５．４选取。人孔、头孔应满足１３．８要求，但不计人孔、头孔的减弱。

８．４．５　厚度附加量（犆）按８．３．１０规定确定。

８．４．６　碟形封头的圆筒形部分（直段部分）的最小需要厚度应不小于按６．３．１所确定的值，最高允许工

作压力应不大于按６．３．３所确定的值。计算时，φｍｉｎ＝１．００，犆 按８．３．１０确定。封头内径（犇ｉ）大于

１０００ｍｍ时，封头的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６ｍｍ；封头内径（犇ｉ）不大于１０００ｍｍ时，封头的名义厚度应

不小于４ｍｍ。炉胆顶的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８ｍｍ。

８．４．７　碟形封头的内曲率半径（犚ｉ）应不大于其内径（犇ｉ）；扳边内半径（狉）应不小于相连元件厚度的

４倍，且至少应为６４ｍｍ；扳边内半径（狉′）应不小于炉胆顶厚度的２倍，且至少应为２５ｍｍ（见图２６）。

图２６　碟形封头

８．５　凸形管板

８．５．１　椭球形管板

椭球形管板（见图２７）的厚度按８．３．１～８．３．１１的有关规定确定，但不计烟管孔排的影响。边缘管孔

中心线与管板外表面交点的法线所形成的夹角（α′）应不大于４５°，管孔宜经机械加工或仿形气割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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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７　椭球形管板

８．５．２　拱形管板

８．５．２．１　拱形管板（见图２８）中由不同椭圆线构成的凸形部分厚度按８．３．１～８．３．１１有关规定确定。公

式（６８）～公式（７１）中的犇ｉ用当量内径（犇ｉｅ）代入，犇ｉｅ取两倍椭圆长半轴，而长半轴近似由边缘烟管管

排中心线起算，即犇ｉｅ＝２α″犫；８．３．３中的犇ｉ用当量内径（犇′ｉｅ）代入，取犇′ｉｅ＝２α′犫。

８．５．２．２　拱形管板的平直部分按９．４烟管管束区以内的平板有关规定确定，边缘部分（见图２８中斜线

所示部分）一般宽度不大，可不进行校核。

单位为毫米

图２８　拱形管板

８．５．３　结构要求

８．５．３．１　凸形管板圆筒形部分（直段部分）的最小需要厚度应不小于按６．３．１所确定的值，最高允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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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应不大于按６．３．３所确定的值。计算时，取φｍｉｎ＝１．００，犆 按８．３．１０确定。凸形管板的最小需要厚

度还应满足９．４．４要求。

８．５．３．２　胀接管子的管板的厚度应不小于１２ｍｍ。胀接管孔间的距离应不小于１９ｍｍ。胀接管孔中

心与焊缝边缘及管板扳边起点的距离应不小于０．８犱（犱为管孔直径），且不小于０．５犱＋１２ｍｍ。

８．５．３．３　凸形管板上人孔布置可不满足图２４中不小于０．１犇ｉ＋δ的要求。

８．５．３．４　拱形管板由不同椭圆线构成的凸形部分与平直部分的过渡应是上述椭圆线与直线的平滑

过渡。

９　有拉撑、加固的平板和管板

９．１　概述

本章规定了承压和有拉撑管的平板和管板（包括烟管管束区内外平板、火箱顶板、立式冲天管锅炉

封头、立式多横火管锅炉的管板和弓形板等）的设计计算方法和结构要求，也给出了水管管板的设计计

算方法。

９．２　符号

本章使用下列符号：

犪———椭圆孔圈的长半轴（内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犫———椭圆孔圈的短半轴（内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犆′———包含人孔、头孔的平板系数；

犇ｅ———当量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ｉ———锅壳筒体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孔的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ｅ———当量圆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ｈ———人孔或头孔计算直径（犪与犫之和），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ｉ———烟管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犈———锅壳内壁至管板外壁的弓形板最大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犓———系数；

犔１———立式多横火管锅炉最外侧管排中心与前管板厚度中线交点至锅壳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单位

为毫米（ｍｍ）；

犔２———立式多横火管锅炉最外侧管排中心与后管板厚度中线交点至锅壳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单位

为毫米（ｍｍ）；

狉———扳边内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狊———火箱管板的内壁间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犛Ｈ———火箱顶板上加固横梁间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犛１———火箱管板上管孔横向节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犛２———立式多横火管锅炉管板上管孔垂直节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犣———系数；

δ———受压元件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Ｈ———火箱顶板上加固横梁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ｅ———受压元件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φ———立式多横火管锅炉管板上最外侧垂直管排的孔桥减弱系数。

９．３　有拉撑的平板和烟管管束区以外的平板

９．３．１　有拉撑的平板和烟管管束区以外的平板厚度按公式（７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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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犓犱ｅ
狆
［σ］槡 ＋１ …………………………（７６）

９．３．２　校核计算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７７）计算：

狆［］＝
δ－１

犓犱ｅ（ ）
２

σ［］ …………………………（７７）

９．３．３　计算压力取相连元件的计算压力，计算温度按表４选取。

９．３．４　系数（犓）按以下规定确定：

ａ）　通过３个支撑点画当量圆时，犓 值按表１４确定；

ｂ）　通过４个或４个以上支撑点画当量圆时，犓 值降低１０％；

ｃ）　通过２个支撑点画当量圆时，犓 值增加１０％。

９．３．５　如支撑点型式不同，则系数（犓）取各支撑点相应值的算术平均值。

表１４　系数（犓）的取值

支撑型式 犓

支点线

平板或管板与锅壳筒体、炉胆或冲天管连接：

扳边连接［图２９ａ）］

坡口型角焊连接并有内部封焊［图２９ｂ）］

０．３５

０．３７

内部无法封焊的单面坡口型角焊（图３０）ａ ０．５０

直拉杆、拉撑管、角撑板、斜拉杆

带垫板的拉杆

焊接烟管（包括螺纹管）；管头４５°扳边的胀接管

０．４３

０．３８

０．４５

　　
ａ 如氩弧焊打底，且１００％无损检测，犓 可取０．４０；如采用垫板，且１００％无损检测，犓 可取０．４５。

犪）

犫）

　　标引序号说明：

１———平管板；

２———锅壳筒体；

３———炉胆筒体；

犾取狉及２．５δ中的较小值。

图２９　支点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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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０　单面角焊的支点线

９．３．６　如烟管与管板全部采用焊接连接时，这些烟管中心均可视为支撑点，以管束区边缘管子画当量

圆时，犓 按表１４选取。当烟管群边缘某些烟管中心与最近支撑点线、最近支撑点的距离大于２５０ｍｍ

时，这些烟管的焊接应满足１０．５．８的要求；两组管束间的宽水区距离大于２５０ｍｍ时，宽水区两侧烟管

每隔一根的焊接应满足１０．５．８的要求。

９．３．７　当量圆直径（犱ｅ）如为通过３个或３个以上支撑点画圆时，支撑点不应都位于同一半圆周上，当

量圆画法如图３１所示；如为２个支撑点画圆时，支撑点应位于当量圆直径的两端。

图３１　当量圆的画法

９．３．８　支撑点按下列原则确定：

ａ）　拉撑杆或拉撑管中心；

ｂ）　管束区边缘焊接烟管中心；

ｃ）　角撑板的中线及支点线上的各点都是支撑点。

９．３．９　支点线按图２９、图３０所示原则确定。人孔、头孔、手孔边缘不是支点线。

９．３．１０　包含人孔、头孔在内的平板（见图３２）的厚度及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７８）、公式（７９）计算：

δ≥０．６２
狆

犚ｍ

（犆′犱２ｅ－犱
２
ｈ槡 ） …………………………（７８）

狆［］＝２．６０犚ｍ

δ
２

犆′犱２ｅ－犱
２
ｈ

…………………………（７９）

　　公式（７８）、公式（７９）中的犱ｈ为人孔或头孔的计算直径［或是椭圆孔圈的长半轴（犪）与椭圆孔圈的

短半轴（犫）之和］；公式（７８）、公式（７９）中的系数犆′按表１５确定。

至少有一个当量圆应将人孔或头孔包括在内，并以其中最大当量圆作为强度计算的依据。如为两

点画当量圆，δ增加１０％，［狆］减小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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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孔或头孔应满足１３．８要求。

表１５　包含人孔、头孔的平板系数

结构型式 犆′

无拉撑或两侧有拉撑，但犾＞
犱ｅ

１０
１．６４

两侧有拉撑，且犾＝０～
犱ｅ

１０
１．１９

　　注：犾为拉杆外缘至当量圆的最小距离（见图３２）。

　　 拉撑管；

普通烟管；

拉杆。

图３２　包含人孔在内的平板

９．３．１１　如平板或管板是扳边的，则扳边内半径应不小于两倍板厚，且至少应为３８ｍｍ；如火箱板、回燃

室板是扳边的，则扳边内半径应不小于板厚，且至少应为２５ｍｍ。扳边起点与人孔圈或头孔圈焊缝边

缘之间的净距离应不小于６ｍｍ。

９．３．１２　扳边孔不应开在对接焊缝上。

９．４　烟管管束区以内的平板

９．４．１　烟管管束区以内的平板厚度及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７６）和公式（７７）计算。

９．４．２　如管束区内装有拉撑管，系数（犓）按９．３．４处理，犱ｅ为按拉撑管所画当量圆的直径。当烟管与管

板采用焊接连接时，公式（７６）和公式（７７）中犱ｅ取烟管最大节距，并取犓＝０．４７。

９．４．３　拉撑管与管板连接的焊缝高度（含深度）应为管子厚度加３ｍｍ（见图４０），拉撑管厚度按公式

（８８）计算。除烟管与管板采用胀接连接外，管束区不需要装设拉撑管。

９．４．４　胀接管直径不大于５１ｍｍ时，管板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１２ｍｍ，胀接管直径大于５１ｍｍ时，管板

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１４ｍｍ。管子与管板连接全部采用焊接时，管板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８ｍｍ；如管板内

径大于１０００ｍｍ，则管板名义厚度应不小于１０ｍｍ。

９．４．５　管子与管板采用胀接连接时，其孔桥应不小于０．１２５犱＋１２．５ｍｍ。焊接管板孔桥应使相邻焊缝

边缘的净距离不小于６ｍｍ，若进行焊后热处理，可不受此限制。

９．４．６　管孔焊缝边缘至扳边起点的距离应不小于６ｍｍ。对于胀接管，管孔中心至扳边起点的距离应

不小于０．８犱，且不小于０．５犱＋１２ｍｍ。

９．４．７　对于与６００℃以上烟气接触的管板，焊接连接的烟管或拉撑管应采取消除间隙的措施，而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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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还应满足１０．５．８的要求。

９．４．８　对于火箱管板，当火箱顶板用横梁加固时（见图３３），还应按公式（８０）、公式（８１）校核横向孔桥的

抗压强度：

δ≥
狆狊犛１

１８６（犛１－犱ｉ）
４００

犚ｍ

…………………………（８０）

［狆］＝
１８６δ（犛１－犱ｉ）

狊犛１

犚ｍ

４００
…………………………（８１）

　　火箱管板厚度应取公式（７６）和公式（８０）计算所得的较大值；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取公式（７７）和公式

（８１）计算所得的较小值。

９．５　有加固横梁的火箱顶板

９．５．１　有加固横梁火箱顶板的厚度及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７６）和公式（７７）计算。

９．５．２　公式（７６）和公式（７７）中的犱ｅ按以下规定确定：

ａ）　横梁有水通道时［见图３３ａ）］：

犱ｅ＝ 犿＋δＨ（ ）２＋犛
２

槡 Ｈ
…………………………（８２）

　　ｂ）　横梁无水通道时［见图３３ｂ）］：

犱ｅ＝犛Ｈ
…………………………（８３）

犪）

犫）

图３３　有加固横梁的火箱顶板

９．５．３　用公式（７６）计算火箱顶板厚度时，当横梁有水通道时，系数（犓）取为０．４６，横梁无水通道时，系

数（犓）取为０．５６。

９．５．４　如火箱顶板是扳边的，则扳边内半径应不小于板厚，且至少为２５ｍｍ。

９．６　立式冲天管锅炉的平封头和平炉胆顶

９．６．１　立式冲天管锅炉平封头和平炉胆顶的厚度和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７６）和公式（７７）计算。

９．６．２　当量圆直径按以下规定确定：

ａ）　仅靠冲天管支持时，犱ｅ取与支点线相切所画出的切圆直径（图３４右半部）；

ｂ）　装有拉撑件时，犱ｅ取通过３个或３个以上支撑点所画出的圆中最大圆的直径（图３４左半部）。

８３

犌犅／犜１６５０８．３—２０２２



９．６．３　仅靠冲天管支持时，系数（犓）取表１４给出值的１．５倍。装有拉撑时，如为三点支撑，犓 按表１４

确定；如为四点支撑，犓 值降低１０％。

９．６．４　平封头和平炉胆顶上装有拉杆时，对于外径大于１２００ｍｍ但小于１５００ｍｍ的锅壳筒体，至少

应装４根拉杆；外径不小于１５００ｍｍ但小于１８００ｍｍ的锅壳筒体，至少应装５根拉杆；外径不小于

１８００ｍｍ的锅壳筒体，至少应装６根拉杆。

９．６．５　平封头或平炉胆顶的外缘扳边内半径应不小于两倍板厚，且至少为３８ｍｍ；内缘扳边（与冲天管

相接）内半径应不小于板厚，且至少为２５ｍｍ。

　　标引序号说明：

１———当量圆；

注：此图所示左侧为有拉撑管的情况，右侧为无拉撑管情况。

图３４　立式冲天管锅炉的平封头与平炉胆顶

９．７　立式多横火管锅炉的管板和弓形板

９．７．１　立式多横火管锅炉管板的厚度和最高允许工作压力除按９．４的规定计算外，还应按公式（８４）、公

式（８５）校核最外侧垂直管排的强度：

δ≥
狆犇ｅ

２φ［σ］－狆
＋１ …………………………（８４）

［狆］＝
２φ［σ］（δ－１）

犇ｅ＋（δ－１）
…………………………（８５）

　　公式（８４）和公式（８５）中的犇ｅ 为当量直径，即最外侧管排中心线与管板厚度中线交点至锅壳中心

线之间距离的２倍。前管板的犇ｅ＝２犔１（见图３５）；后管板的犇ｅ＝２犔２（见图３５）；φ为最外侧垂直管排

的孔桥减弱系数，按公式（８６）计算：

φ＝
犛２－犱

犛２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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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板厚度取公式（７６）与公式（８４）计算所得的较大值，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取公式（７７）与公式（８５）计

算所得的较小值。

　　标引序号说明：

１———角撑板；

２———弓形板；

３———锅壳；

４———后管板；

５———烟管；

６———前管板。

图３５　立式多横火管锅炉的管板与弓形板的计算尺寸

９．７．２　立式多横火管锅炉管板最外侧垂直管排如为胀接管，则每隔一根烟管应按１０．５．８要求对管头进

行焊接。如为焊接管孔则无此要求。管板的其他结构要求应满足９．４．３～９．４．７的有关规定。

９．７．３　管板的弓形板如由角撑板（或其他拉撑）支持，应按公式（８７）计算出的犣值确定角撑板的数量。

犣＝
犈狆犇ｉ

δ
…………………………（８７）

　　式中：

犈———由锅壳内壁至管板外壁的弓形板最大尺寸（见图３５）。

对于后管板（燃烧室管板），角撑板数量至少应为：

ａ）　当２５０００＜犣≤３５０００时，１块；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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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当３５０００＜犣≤４２０００时，２块；

ｃ）　当犣＞４２０００时，３块。

对于前管板（烟箱管板），角撑板数量至少应为：

ａ）　当２５０００＜犣≤４７０００时，１块；

ｂ）　当犣＞４７０００时，２块。

９．７．４　与管板两边相接的锅壳板厚度至少应比圆筒形锅壳筒体公式计算所得厚度大１．５ｍｍ。

９．８　水管管板

额定工作压力不大于２．５ＭＰａ的水管管板的设计计算方法和结构要求按附录Ｂ。

１０　拉撑件和加固件

１０．１　概述

本章规定了锅炉元件之间的呼吸空位，以及拉撑件（直拉杆和拉撑管、斜拉杆等）和加固件（角撑板、

加固横梁等）的设计计算方法和结构要求。

１０．２　符号

本章使用下列符号：

犃———拉撑件所支撑的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ｍｍ２）；

犱———拉杆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犉———拉撑件的名义截面积、实际测量截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ｍｍ２）；

犉ｍｉｎ———拉撑件的最小需要截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ｍｍ
２）；

犺Ｈ———横梁计算高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犓Ｈ———系数；

犓Ｗ———拉杆焊脚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Ｗ———焊缝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狊———火箱管板的内壁间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犛Ｈ———火箱顶板上加固横梁间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α′———斜拉杆或角撑板与平管板的夹角，单位为度（°）；

δ———管板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ｂ———角撑板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Ｈ———火箱顶板上加固横梁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拉撑管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Ｗ———焊缝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１０．３　呼吸空位

１０．３．１　平管板上应留有足够尺寸的呼吸空位（见图３６），以防止产生过大的温差应力。

１０．３．２　炉胆外壁与烟管外壁之间或炉胆外壁与锅壳筒体内壁之间的呼吸空位，应不小于锅壳筒体内

径的５％和５０ｍｍ的较大值，当锅壳筒体内径的５％大于１００ｍｍ时，可取１００ｍｍ。

１０．３．３　角撑板端部或直拉杆边缘与烟管外壁之间的呼吸空位应不小于１００ｍｍ。

１０．３．４　锅壳筒体内壁与烟管外壁之间的呼吸空位应不小于４０ｍｍ。

１０．３．５　角撑板端部或直拉杆边缘与炉胆外壁之间的呼吸空位，应不小于２００ｍｍ。当锅壳筒体外径大

于１８００ｍｍ 和炉胆长度大于６０００ｍｍ 时，呼吸空位应不小于２５０ｍｍ；当锅壳筒体外径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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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０ｍｍ和炉胆长度小于３０００ｍｍ时，呼吸空位应不小于１５０ｍｍ。

１０．３．６　所有其他情况的呼吸空位应不小于锅壳筒体内径的３％和５０ｍｍ的较大值，当锅壳筒体内径

的３％大于１００ｍｍ时，可取１００ｍｍ。

１０．３．７　与波形炉胆、波形与平直组合炉胆、斜拉杆相邻部位的呼吸空位可为上述规定的７０％；如波形

炉胆、波形与平直组合炉胆端部为扳边结构且采用斜拉杆，则其间的呼吸空位可为上述规定的５０％。

１０．３．８　回燃室筒体与其他元件之间的呼吸空位可按上述锅壳筒体处理。

　　标引序号说明：

犾１———锅壳内壁与烟管外壁最小距离；

犾２———回燃室内壁与烟管外壁最小距离；

犾３———角撑板端部与烟管外壁最小距离；

犾４———直拉杆边缘与烟管外壁最小距离；

犾５———回燃室内壁与直拉杆边缘最小距离；

犾６———炉胆外璧与锅壳内壁最小距离；

犾７———炉胆外壁与回燃室内壁最小距离；

犾８———炉胆外壁与烟管外壁最小距离；

犾９———斜拉杆边缘与烟管外壁最小距离。

烟管；

拉杆。

图３６　呼吸空位说明简图

１０．４　拉撑件所支撑的面积

１０．４．１　拉撑件宜均匀布置，使被拉撑的面积尽量相同。

１０．４．２　拉撑件所支撑的面积（犃）等于被拉平板上支撑点中位线所包围的面积。支撑点中位线为距相

邻支撑点等距离的连线，可近似取为相邻３个或３个以上支撑点的切圆中心和相邻两个支撑点的中点

的连线，如图３７所示。

１０．４．３　对于直拉杆、拉撑管和普通烟管，还应将上述所画面积减去这些元件所占的面积作为支撑面

积；而对于斜拉杆和角撑板，则无需减去它们所占的面积。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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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烟管、拉撑管；

拉杆。

ａ 两个点画圆的圆心。

ｂ 三个点画圆的圆心。

ｃ 四个点画圆的圆心。

图３７　支撑面积犃 的近似画法

１０．５　直拉杆和拉撑管

１０．５．１　直拉杆和拉撑管的最小需要截面积按公式（８８）计算：

犉ｍｉｎ＝
狆犃
［σ］

…………………………（８８）

１０．５．２　校核计算时，直拉杆和拉撑管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８９）计算：

［狆］＝
犉［σ］

犃
…………………………（８９）

１０．５．３　当焊接烟管视为拉撑管时，其最小需要截面积和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也分别按公式（８８）、公

式（８９）计算。

１０．５．４　计算压力取相连元件的计算压力，计算温度按表４选取，直拉杆按不受热考虑。

１０．５．５　直拉杆与平管板的连接结构如图３８和图３９所示。图３８所示结构用于烟温不大于６００℃的部

位，图３９所示结构可用于烟温大于６００℃的部位；当用于烟温不大于６００℃的部位时，拉杆端头超出焊

缝的长度可放大至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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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犾１ 取１／３δ但不小于１０ｍｍ；

犾２ 取０．１５犱但不小于８ｍｍ。

图３８　有垫板的拉撑杆与平管板的连接

单位为毫米

犪） 犫） 犮）

　　犾取０．３５犱但不小于８ｍｍ。

ａ 犓Ｗ 应符合１０．５．７的要求。

图３９　无垫板的拉撑杆与平管板的连接

１０．５．６　用于平管板的直拉杆的直径不宜小于２５ｍｍ。长度大于４０００ｍｍ的直拉杆，中间应加支撑

点。用于火箱的直拉杆的直径不宜小于２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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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７　直拉杆与平管板的连接如采用图３９ｃ）结构时，拉杆焊脚尺寸（犓Ｗ）应满足公式（９０）要求：

犓Ｗ ≥
１．２５犉ｍｉｎ

π犱
…………………………（９０）

１０．５．８　拉撑管与平管板的连接结构如图４０所示。当用于烟温大于６００℃的部位时，管端超出焊缝的

长度应不大于１．５ｍｍ；当用于烟温不大于６００℃的部位时，管端超出焊缝的长度可放大至５ｍｍ。焊

接烟管管端超出焊缝的长度也应符合此项规定。

单位为毫米

犪）
犫） 犮）

图４０　拉撑管与平管板的连接

１０．６　斜拉杆

１０．６．１　斜拉杆（见图４１）的最小需要截面积按公式（９１）计算：

犉ｍｉｎ＝
狆犃
［σ］ｓｉｎα′

…………………………（９１）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锅壳筒体；

２———平管板。

斜拉杆应先钻孔后弯曲，警报孔深度超过管板内壁的尺寸应不小于１５ｍｍ。

图４１　斜拉杆与平管板及锅壳筒体的连接

１０．６．２　校核计算时，斜拉杆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９２）计算：

［狆］＝
犉［σ］

犃
ｓｉｎα′ …………………………（９２）

１０．６．３　计算压力取相连元件的计算压力，计算温度按表４不受热元件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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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４　斜拉杆与平管板及锅壳筒体的连接结构如图４１所示。插入平管板的端头的焊接结构应符合

图３９要求，端头伸出平管板的长度应符合１０．５．５要求。斜拉杆的转角半径（狉）应不小于２倍杆的直径。

斜拉杆与平管板的夹角（α′）应不小于６０°。

１０．６．５　斜拉杆与锅壳筒体连接的焊缝厚度（δＷ），对于Ⅰ型焊缝，任何情况下焊缝厚度（δＷ）应不小于

１０ｍｍ且应满足公式（９３）要求：

δＷ ≥
１．２５犉ｍｉｎ

２犔Ｗ

…………………………（９３）

　　对于Ⅱ型焊缝，焊缝厚度（δＷ）取为犱／４，焊缝长度（犔Ｗ）应满足公式（９４）要求：

犔Ｗ ≥
２．５犉ｍｉｎ

犱
…………………………（９４）

１０．６．６　斜拉杆的直径不宜小于２５ｍｍ。

１０．６．７　斜拉杆与锅壳筒体连接部位的烟温应不大于６００℃。

１０．７　角撑板

１０．７．１　角撑板最小需要截面积按公式（９１）计算，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９２）计算。

１０．７．２　角撑板在平管板上宜辐射布置，两块角撑板间的夹角宜在１５°～３０°之间。应优先采用斜拉杆或

当空间允许时，采用直拉杆。

１０．７．３　角撑板与平管板、锅壳筒体的连接焊缝均应为坡口型（见图４２），焊缝不应有咬边等缺陷，焊缝

与母材应圆滑过渡。

１０．７．４　角撑板与平管板、锅壳筒体的焊缝长度（犔Ｗ）应满足公式（９５）要求：

犔Ｗ ≥
狆犃

０．６［σ］δｂｓｉｎα′
＋２０ …………………………（９５）

１０．７．５　计算压力取相连元件的计算压力，计算温度按表４不受热元件选取。

１０．７．６　角撑板与平管板的夹角（α′）应不小于６０°。

１０．７．７　角撑板厚度应不小于平管板厚度的７０％，也应不小于锅壳筒体的厚度和不大于锅壳筒体厚度

的１．７倍。

１０．７．８　角撑板与平管板、锅壳筒体连接处的结构形状与尺寸应符合图４２要求。

１０．７．９　角撑板与平管板、锅壳筒体连接部位的烟温应不大于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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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锅壳筒体；

２———平管板。

图４２　角撑板与平管板及锅壳筒体的连接

１０．８　加固横梁

１０．８．１　火箱顶板上加固横梁的厚度按公式（９６）计算：

δＨ ≥
狆狊２犛Ｈ

犓Ｈ犺
２
Ｈ［σ］

…………………………（９６）

　　公式（９６）中的犓Ｈ 取１．１３；狊、犛Ｈ、犺Ｈ 见图３３。

１０．８．２　校核计算时，加固横梁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９７）计算：

［狆］＝
犓ＨδＨ犺

２
Ｈ［σ］

狊２犛Ｈ

…………………………（９７）

１０．８．３　计算压力取相连元件的计算压力，计算温度按表４中的不受热元件选取。

１０．８．４　加固横梁与火箱顶板的连接应采用全焊透结构。

１１　平端盖及盖板

１１．１　概述

本章规定了承压平端盖和盖板的设计计算方法和结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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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符号

本章使用下列符号：

犪———椭圆孔的长半轴，单位为毫米（ｍｍ）；

犫———椭圆孔的短半轴，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ｃ———盖板的计算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ｉ———与平端盖相连接处的集箱筒体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平端盖开孔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犺———焊缝坡口钝边高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犓———端盖和盖板结构特性系数；

犓犠———焊角高度（犠＝１，２），单位为毫米（ｍｍ）；

犾———平端盖直段部分的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狉———平端盖内转角过渡圆弧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犢———盖板的形状系数；

δ———平端盖直段部分厚度，与平端盖相连接处的集箱筒体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ｓ———平端盖或盖板的设计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平端盖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ｅ———平端盖的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２———平端盖环形凹槽处的最小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３———盖板螺栓连接部位或密封面处环状部位的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１１．３　平端盖

１１．３．１　平端盖的设计厚度按公式（９８）计算：

δｓ＝犓犇ｉ
狆
［σ］槡 …………………………（９８）

　　平端盖名义厚度应满足δ１≥δｓ。

１１．３．２　校核计算时，平端盖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９９）计算：

［狆］＝
δ１

犓犇ｉ
（ ）

２

［σ］ …………………………（９９）

　　同时，［狆］也应不超过按［狆］＝２δ１［σ］／（犇ｉ＋δ１）所确定的平端盖直段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１１．３．３　结构特性系数按表１６选取。平端盖的内转角过渡圆弧半径（狉）、直段部分的长度（犾）等应符合

表１６所规定的要求。

１１．３．４　平端盖的计算压力取相连筒体的计算压力。

１１．３．５　平端盖的计算温度（狋ｃ）按表４确定。

１１．３．６　平端盖基本许用应力的修正系数按表１６取。

１１．３．７　平端盖上中心孔的直径或长轴尺寸与端盖内直径之比值应不大于０．８；平端盖上任意两孔边缘

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其中小孔的直径；孔边缘至平端盖外边缘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２δｓ；孔不应开在内

转角过渡圆弧处。

１１．３．８　平端盖直段部分的厚度应不小于按６．３．１当减弱系数（φｍｉｎ）等于１时所确定的成品最小需要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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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平端盖的结构特性系数（犓）和修正系数（η）

序号 平端盖型式 结构要求
犓

无孔 有孔
η

１
狉≥３δ１

犾≥δ１
０．４０ ０．４５

犾≥２δ１ δ１≤犾＜２δ１

１．００ ０．９５

２

狉≥
１

３
δ且

狉≥５ｍｍ

δ２≥０．８δ１

０．４０ ０．４５ ０．９０

３

犓１≥δ

犓２≥δ

犺≤（１±０．５）ｍｍ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８５ａ

０．４０ ０．４０ １．０５ｂ

４

犓１≥δ

犓２≥δ

犺≤（１±０．５）ｍｍ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８５ｃ

　　１型和２型应使用锻件制造，１型也可使用钢板冲压制造。

　　
ａ 用于锅炉额定压力不大于２．５ＭＰａ且犇ｉ不大于４２６ｍｍ。

ｂ 仅用于水压试验，可不开或开小坡口。

ｃ 仅用于水压试验，限锅炉额定压力不大于２．５ＭＰａ且犇ｉ不大于４２６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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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盖板

盖板设计厚度按公式（１００）计算，盖板名义厚度应满足δ１≥δｓ；校核计算时，盖板的最高允许工作

压力按公式（１０１）计算。

δｓ＝犓犢犇ｃ

狆
［σ］槡 …………………………（１００）

［狆］＝
δ１

犓犢犇ｃ
（ ）

２

［σ］ …………………………（１０１）

　　公式（１００）和（１０１）中的犢 为形状系数，按表１７选取。犓、犇ｃ分别为结构特性系数和计算尺寸，按

以下规定选取：

ａ）　两法兰间加盲板（见图４３），犓＝０．５０，犇ｃ取法兰密封面的中心线尺寸；

ｂ） 凸面法兰式盖板（见图４４），犓＝０．５５，犇ｃ取法兰螺栓中心线尺寸；

ｃ） 平面法兰式盖板（见图４５），犓＝０．４５，犇ｃ取螺栓中心线尺寸；

ｄ） 受内压的孔盖板（见图４６），犓＝０．５５，圆形盖板犇ｃ 取孔圈密封接触面的中心线尺寸；椭圆形

盖板犇ｃ取孔圈短轴密封接触面的中心线尺寸。

狆为盖板的计算压力，取相连元件的计算压力。狋ｃ 为盖板的计算温度，按表４确定。δ３ 为盖板连

接处的厚度（见图４４和图４６），应满足δ３≥０．８δ１。

表１７　形状系数（犢）

犫／犪 １．００ ０．７５ ０．５０

犢 １．００ １．１５ １．３０

　　注：表中相邻犫／犪之间犢 值可用算术内插法确定，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图４３　盲板

图４４　凸面法兰式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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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５　平面法兰式盖板

图４６　承受内压的孔盖板

１２　下脚圈

１２．１　概述

本章规定了立式锅炉下脚圈的设计计算方法和结构要求。

１２．２　符号

本章使用下列符号：

犇ｉ———对应锅壳筒体内径的下脚圈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ｏ———对应炉胆外径的下脚圈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δ———锅壳筒体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下脚圈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ｅ———下脚圈的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１２．３　结构与计算

１２．３．１　立式冲天管（或炉胆顶部有可靠拉撑）锅炉的 Ｕ型下脚圈厚度可不必进行计算，名义厚度不小

于相连炉胆的厚度，且不小于８ｍｍ。

１２．３．２　立式无冲天管（且炉胆顶部无可靠拉撑）锅炉的 Ｕ 型下脚圈（见图４７）的厚度按公式（１０２）

计算：

δ１ ≥
狆犇ｉ（犇ｉ－犇ｏ）

９９０槡
３７２

犚ｍ槡 ＋１ …………………………（１０２）

１２．３．３　校核计算时，立式无冲天管（且炉胆顶部无拉撑）的 Ｕ型下脚圈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

（１０３）计算：

［狆］＝
９９０（δ１ｅ－１）

２犚ｍ

３７２犇ｉ（犇ｉ－犇ｏ）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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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锅壳筒体；

２———炉胆；

３———底座；

４———Ｕ型下脚圈。

图４７　犝型下脚圈

１３　孔的补强

１３．１　概述

本章规定了受压元件上的开孔补强计算以及补强结构要求。

１３．２　符号

本章使用下列符号：

犃———锅壳筒体、集箱筒体、炉胆纵截面内的补强需要面积和平板的补强需要面积，单位为平方毫

米（ｍｍ２）；

犃１———锅壳筒体、集箱筒体、炉胆纵截面内起补强作用的焊缝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ｍｍ
２）；

犃２———锅壳筒体、集箱筒体、炉胆纵截面内起补强作用的管接头、补强圈的多余面积，单位为平方

毫米（ｍｍ２）；

犃３———锅壳筒体纵截面内起补强作用的补强垫板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ｍｍ
２）；

犃４———锅壳筒体、集箱筒体、炉胆自身在纵截面内起补强作用的多余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ｍｍ
２）；

犃Ｆ———补强件对封头补强时起补强作用的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ｍｍ
２）；

犃Ｐ———补强件对平板补强时起补强作用的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ｍｍ
２）；

犅———锅壳筒体、凸形封头、炉胆、平板的有效补强宽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ｉ———锅壳筒体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ｏ———炉胆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开孔直径，插入式整体焊接管接头、插入式双面角焊管接头（或孔圈）的内径，椭圆孔在筒体

纵截面上的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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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插入式双面角焊仅限狆ｒ≤２．５ＭＰａ的锅炉，且不受热管接头（或孔圈）。

［犱］ｅ———多孔补强计算时的最大允许当量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ｏ———焊接管接头、管子的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犲———补强管接头或补强圈的焊角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犺———补强圈高度，或扳边孔的扳边高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犺１———补强管接头的有效补强高度、补强圈插入锅壳筒体或凸形封头内壁的尺寸，单位为毫米

（ｍｍ）；

犺２———补强管接头插入锅壳筒体或凸形封头内壁的尺寸、补强圈的有效补强高度，单位为毫米

（ｍｍ）；

犓———斜向孔桥的换算系数；

狊———纵向（轴向）相邻两孔的节距，或为火箱管板的内壁间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狊′———横向（环向）相邻两孔的节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狊″———斜向相邻两孔的节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δ———锅壳筒体、集箱筒体、炉胆、平板的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ｓ———设计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ｅ———锅壳筒体、集箱筒体、炉胆、平板的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０———强度未减弱的锅壳筒体或集箱筒体或炉胆按承受内压所需的计算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补强管接头或补强圈的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２———补强垫板的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ｅ———补强管接头或补强圈的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０———补强管接头或补强圈按承受内压所需的计算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σ］１———管接头材料的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σ］２———加强垫板的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φ］———允许最小减弱系数；

φｓ———锅壳筒体实际减弱系数；

φｅ———被补强的多孔在未作补强考虑时的纵向、２倍横向或斜向当量减弱系数。

１３．３　筒体上孔的补强

１３．３．１　筒体上孔的补强适用于锅壳筒体和集箱筒体，且同时满足犱／犇ｉ＜０．８和犱＜６００ｍｍ的孔。如

为椭圆孔，仅适用于长轴与短轴之比不大于２的开孔，犱取长轴尺寸。

１３．３．２　在进行集箱筒体上孔的补强计算时，应将公式（１０４）、公式（１０６）中的犇ｉ以（犇ｏ－２δｅ）代替。集

箱开孔犱≥０．８犇ｉ时，集箱厚度按三通计算。

１３．３．３　开孔补强有效范围内应保证圆筒体的焊接接头减弱系数为１。

１３．３．４　确定锅壳筒体未补强孔的最大允许直径（［犱］）时，应按公式（１０４）计算锅壳筒体的实际减弱系

数（φｓ）。

φｓ＝
狆犇ｉ

（２［σ］－狆）δｅ
…………………………（１０４）

１３．３．５　对于实际减弱系数（φｓ）不大于０．４的筒体，需要补强的孔已得到自身补强，无需另行补强。

１３．３．６　对于实际减弱系数（φｓ）大于０．４的筒体，未补强孔的直径（犱）应不大于按图４８确定的未补强孔

的最大允许直径（［犱］），且最大为２００ｍｍ。如为椭圆孔，犱取筒体纵截面上的尺寸。

１３．３．７　对于实际减弱系数（φｓ）大于０．４筒体，如开孔直径（犱）大于按１３．３．６确定的未补强孔最大允许

直径（［犱］）时，应采取图４９的结构予以补强；图４９ａ）所示的补强结构仅适用于狆ｒ≤２．５ＭＰａ的不受热

工作条件，图４９ｂ）所示的补强结构仅适用于狆ｒ≤２．５ＭＰａ的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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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犫） 犮）

犱） 犲）

图４９　孔的补强结构型式

１３．３．８　开孔补强的有效范围见表１８，有效补强高度（犺１、犺２）取２．５δ１ 和２．５δ中的较小值；有效补强宽

度（犅）取２犱。

１３．３．９　开孔补强应满足公式（１０５）的要求：

犃１＋犃２＋犃３＋犃４ ≥犃 …………………………（１０５）

　　且应使补强所需面积（犃）的２／３分布在离孔１／４孔径范围内；如为补强管接头，则布置在离管接头

内壁１／４内径的范围内。公式（１０５）中各面积的计算方法如表１８所示。表中δ０ 和δ１０按公式（１０６）、公

式（１０７）计算：

δ０＝
狆犇ｉ

２［σ］－狆
…………………………（１０６）

δ１０＝
狆（犱ｏ－２δ１ｅ）

２［σ］１－狆
…………………………（１０７）

　　如为椭圆孔，犱ｏ取长轴尺寸。

如补强元件的许用应力大于被补强元件的许用应力，则按被补强元件钢材的许用应力计算，即表

１８中的［σ］１ 或［σ］２ 取等于［σ］。如补强元件的许用应力小于被补强元件的许用应力，则按表１８中的

公式计算。

表１８　补强需要面积与起补强作用面积的确定

型式 双面角焊管接头补强 单面坡口焊管接头补强 垫板与管接头联合补强

补强结构

补强

需要

面积

犃 犱＋２δ１ｅ １－
［σ］１
［σ］（ ）［ ］δ０ 犱δ０ 犱＋２δ１ｅ １－

［σ］１
［σ］（ ）［ ］δ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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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　补强需要面积与起补强作用面积的确定 （续）

型式 双面角焊管接头补强 单面坡口焊管接头补强 垫板与管接头联合补强

起补

强作

用的

面积

犃１ ２犲２（或犲２） 犲２ ２犲２

犃２ ２犺１（δ１ｅ－δ１０）＋２犺２δ１ｅ［ ］
［σ］１
［σ］

２犺１（δ１ｅ－δ１０）
［σ］１
［σ］

２犺１（δ１ｅ－δ１０）＋２犺２δ１ｅ［ ］
［σ］１
［σ］

犃３ ０ ０ ０．８（犅－犱－２δ１）δ２
［σ］２
［σ］

犃４ 犅－犱－２δ１ｅ １－
［σ］１
［σ］（ ）［ ］（δｅ－δ０） （犅－犱）（δｅ－δ０） 犅－犱－２δ１ｅ １－

［σ］１
［σ］（ ）［ ］（δｅ－δ０）

　　注：如为椭圆孔，表中犱取筒体纵截面上的尺寸。

１３．４　炉胆上孔的补强

１３．４．１　炉胆上孔的补强方法适用于炉胆上的犱／犇ｏ≤０．６的孔。如为椭圆孔，犱取长轴尺寸。

１３．４．２　炉胆上孔的补强计算按１３．３有关规定进行。开孔补强有效范围内应保证圆筒体的焊接接头减

弱系数为１。

１３．４．３　对炉胆上的孔进行补强计算时，炉胆计算厚度按承受内压圆筒公式（１０６）计算，附加厚度取

２ｍｍ。

１３．４．４　炉胆上的加煤孔圈、出渣孔圈等的计算厚度，按假设承受内压圆筒公式（１０７）计算，附加厚度按

６．７有关规定计算，如为椭圆孔圈，犱ｏ取孔圈长轴的外尺寸。

１３．４．５　不应用垫板对炉胆上的孔进行补强。

１３．５　凸形元件上孔的补强

１３．５．１　为减小凸形元件厚度，可采用孔边缘焊以补强圈或（和）补强板的办法进行补强。

１３．５．２　能起补强作用的截面积（犃Ｆ），为图中斜线部分的２倍。图５０中，补强有效范围（犺１、犺２、犅）按

１３．３．８确定，当用补强垫板时犅＝２（犾＋δ１）＋犱；δ１０按公式（１０７）计算；如补强圈用钢板制成，犆 按６．７．１

确定，如补强圈用管子制成，犆按６．７．２．２确定；如为椭圆孔，犱取孔的长轴尺寸。

１３．５．３　经补强后，表１３中的犱用犱－犃Ｆ／δｅ代替。如补强元件的许用应力与被补强元件的许用应力

不同时，按１３．３．９处理。

图５０　凸形元件上孔的补强计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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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　平板上孔的补强

１３．６．１　按公式（７８）、公式（７９）计算的包含人孔的平板无需再作补强计算。

１３．６．２　如平板名义厚度满足公式（１０８）、公式（１０９）时，则孔无需补强。

对于图５１和图５３的结构：

δ≥１．５δｓ …………………………（１０８）

　　对于图５２的结构：

δ≥１．２５δｓ …………………………（１０９）

１３．６．３　如未能满足１３．６．２条件时，平板上的孔应予补强。

１３．６．４　图５１、图５２、图５３中孔的补强有效范围（犺１、犅）按１３．３．８确定。开孔补强有效范围内应保证平

板的焊接接头减弱系数为１。

１３．６．５　能起补强作用的面积（犃Ｐ）及需要补强的面积（犃）如图５１、图５２、图５３所示，应满足公式（１１０）

要求：

犃Ｐ ≥犃 …………………………（１１０）

１３．６．６　图５１中，焊接圈或孔扳边的高度（犺）应满足公式（１１１）要求：

犺≥ δ槡犱 …………………………（１１１）

　　公式（１１１）中的犱（孔径或孔圈的内径）如为椭圆孔，则为短轴内尺寸。

犪）

犫）

　需要补强的面积犃；

　起补强作用的面积犃Ｐ。

图５１　平板上孔的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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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补强的面积犃

　起补强作用的面积犃Ｐ

图５２　平板上孔的垫板与管接头的补强

　需要补强的面积犃

　起补强作用的面积犃Ｐ

图５３　平板上孔的垫板的补强

１３．７　多个开孔的补强计算

１３．７．１　本章计算适用于相邻两孔节距小于按公式（２３）确定的值，且符合下列要求：

ａ）　两孔直径均小于按１３．３．６确定的未补强的最大允许直径；

ｂ）φｅ＞３／４［φ］。

１３．７．２　圆筒体上未形成连续孔排的单独孔桥可用管接头厚度裕量进行孔桥补强，提高孔桥减弱系数。

此时，应采用坡口型焊接结构，如图４９中的分图ｃ）、分图ｄ）、分图ｅ）所示。

１３．７．３　补强管接头按以下要求计算：

ａ）　加厚管接头的高度应为厚度的２．５倍；

ｂ） 加厚管接头的焊脚尺寸应等于加厚管接头的厚度。

１３．７．４　对筒体多孔进行补强计算时，允许的当量直径（［犱］ｅ）按公式（１１２）～公式（１１４）计算：

纵向孔桥：

［犱］ｅ＝（１－［φ］）狊 …………………………（１１２）

　　横向孔桥：

［犱］ｅ＝（１－０．５［φ］）狊′ …………………………（１１３）

　　斜向孔桥：

［犱］ｅ＝（１－［φ］／犓）狊″ …………………………（１１４）

　　公式（１１２）～（１１４）中的［φ］按公式（１１５）确定：

［φ］＝
狆（犇ｉ＋δ犲）

２［σ］δ犲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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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５　用于补强孔桥的管接头（见图５４）应符合公式（１１６）、公式（１１７）要求：

ａ）　对于相邻管接头结构、尺寸相同的孔桥：

犃１＋犃２ ≥ （
犃

δ０
－［犱］ｅ）δｅ …………………………（１１６）

　　公式（１１６）中的犃１、犃２ 按表１８中的公式计算。

ｂ）　对于相邻管接头结构、尺寸不同的孔桥：

犃′１＋犃′２＋犃″１＋犃″２ ≥
犃′＋犃″

δ０
－２［犱］ｅ（ ）δｅ ……………………（１１７）

　　公式（１１７）中的犃′、犃′１、犃′２ 和犃″、犃″１、犃″２ 分别按表１８中计算犃、犃１、犃２ 的公式计算。

犪）

犫）

图５４　用管接头补强的孔桥

１３．８　人孔、头孔、手孔

筒体、封头、平板上的人孔、头孔、手孔的边缘可采用焊接圈或扳边型式（见图５５）。焊接圈、扳边的

高度（犺）应满足公式（１１１）要求。焊接人孔圈和头孔圈的厚度（δ１）应满足公式（１１８）要求：

δ１ ≥
７

８
δ …………………………（１１８）

　　且δ１ 对于人孔圈不宜小于１９ｍｍ，对于头孔圈不宜小于１５ｍｍ，对于手孔圈不宜小于６ｍｍ。

图５５　人孔、头孔、手孔的边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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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焊制三通

１４．１　概述

本章规定了焊制三通的设计计算和结构要求。

１４．２　符号

本章使用下列符号：

犆———厚度附加量，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ｏ———三通主管和等径叉形管的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ｍ———三通主管的平均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ｍ———三通支管的平均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ｏ———三通支管的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ｉ———三通支管的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犡、犢———系数；

β———按三通主管有效厚度算出的外径与内径的比值；

βｃ———按三通主管计算厚度算出的外径与内径的比值；

δ———焊制三通主管的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ｍｉｎ———焊制三通及等径叉形管的最小需要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ｃ———焊制三通及等径叉形管的计算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ｓ———焊制三通及等径叉形管的设计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ｅ———焊制三通及等径叉形管的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焊制三通支管的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ｃ———焊制三通支管的计算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ｍｉｎ———焊制三通支管的最小需要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ｓ———焊制三通支管的设计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１ｅ———焊制三通支管的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σ］———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φＹ———三通减弱系数。

１４．３　无缝钢管焊制三通

１４．３．１　焊制三通的理论计算厚度按公式（１１９）、公式（１２０）计算；

对于主管：

δｃ＝
狆犇ｏ

２φＹ［σ］＋狆
…………………………（１１９）

　　对于支管：

δ１ｃ＝δｃ
犱ｏ

犇ｏ

…………………………（１２０）

　　焊制三通的成品最小需要厚度按公式（１２１）、公式（１２２）计算：

对于主管：

δｍｉｎ＝δｃ＋犆１ …………………………（１２１）

　　对于支管：

δ１ｍｉｎ＝δ１ｃ＋犆１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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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制三通的名义厚度应满足：

对于主管：

δ≥δｃ＋犆 …………………………（１２３）

　　对于支管：

δ１＝δ１ｃ＋犆 …………………………（１２４）

１４．３．２　校核计算时，焊制三通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１２５）计算：

［狆］＝
２φＹ［σ］δｅ

犇ｏ－δｅ
…………………………（１２５）

　　有效厚度δｅ按公式（１２６）计算：

δｅ＝δ－犆 …………………………（１２６）

　　δｅ也可取实际最小厚度减去腐蚀减薄值。

１４．３．３　公式（１１９）、公式（１２０）及公式（１２５）适用于犇ｏ≤８１３ｍｍ、犱ｉ／犇ｉ≥０．８的范围。

１４．３．４　焊制三通的计算压力（狆）取相连元件的计算压力。

１４．３．５　焊制三通的计算温度（狋ｃ）按５．６确定。

１４．３．６　用厚度补强的焊制三通，应采用图４９中ｃ）、ｄ）、ｅ）接管型式。减弱系数（φＹ）按表１９确定，表中

β值按公式β＝犇ｏ／（犇ｏ－２δｅ）计算，βｃ值按公式βｃ＝犇ｏ／（犇ｏ－２δｃ）计算。

表１９　焊制三通的减弱系数（φ犢）

狋ｃ β、βｃ 补强型式 φＹ

小于钢材持久强度对基本许用应

力起控制作用的温度
１．１０≤β且βｃ≤１．５０ 厚度 按公式（１２７）计算

不小于钢材持久强度对基本许用

应力起控制作用的温度
１．２５≤β且βｃ≤２．００ 厚度 按公式（１２７）计算

　　注１：当１．０５≤β＜１．１０时，对于额定压力不大于２．５ＭＰａ的锅炉无缝钢管焊制三通，当主管外径（犇ｏ）不大于

４２６ｍｍ时，可用厚度补强型式，减弱系数（φＹ）取公式（１２７）计算值的２／３。

注２：当１．０５≤β＜１．１０时，对于额定压力不大于３．８ＭＰａ的锅炉无缝钢管焊制三通，当主管外径（犇ｏ）不大于

２７３ｍｍ时，可用厚度补强型式，减弱系数（φＹ）取公式（１２７）计算值的２／３。

１４．３．７　三通减弱系数按公式（１２７）计算：

φＹ＝
１

１．２１＋犡 １＋犢槡
２／（２犢）［ ］

…………………………（１２７）

　　式中：

犡＝犱２ｉ／（犇ｍ犱ｍ）；

犢＝４．０５（δ
３
ｅ＋δ

３
１ｅ）／（δ

２
ｅ 犇ｍδ槡 ｅ）。

１４．３．８　焊制三通的附加厚度（犆）按６．７的规定计算。

１４．３．９　不绝热的焊制三通，其最大允许厚度应符合６．８的规定。

１４．３．１０　在图５６所示的ＡＢＣＤ三通区域内，尽量避免开孔。若必须开孔，则应布置在弧长（犾）范围内，

且孔的直径应不大于犇ｏ的１／４，而且以６０ｍｍ为限。同时，接管焊缝的外边缘至三通焊缝的外边缘的

距离（犔２）应不小于２０ｍｍ。若为孔桥，则在采用公式（１１９）、公式（１２５）确定三通计算厚度和最高允许

工作压力时，φＹ 取由１４．３．６确定的φＹ 及按６．６规定求得的最小孔桥减弱系数（φｍｉｎ）中的较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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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６　焊制三通区域

１４．３．１１　焊制三通的水压试验压力按有关锅炉制造技术条件取用，但不应超过集箱筒体的水压试验

压力。

１４．４　等径叉形管

１４．４．１　本条的等径叉形管计算方法只适用于犇ｏ≤１０８ｍｍ，１．０５≤βｃ≤２．００的等径叉形管。

１４．４．２　等径叉形管（见图５７）的最小需要厚度、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和计算压力、计算温度、附加厚度、水

压试验压力均按焊制三通的规定处理。

１４．４．３　等径叉形管可用钢管弯制、锻造、铸造或用钢板压焊成型。减弱系数（φＹ）可按以下规定取用：

ａ）　当计算温度（狋ｃ）小于钢材持久强度对基本许用应力起控制作用的温度时：φＹ＝０．７０；

ｂ） 当计算温度（狋ｃ）不小于钢材持久强度对基本许用应力起控制作用的温度时：φＹ＝０．６０。

图５７　叉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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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确定元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的试验和有限元分析验证法

犃．１　符号

本附录使用下列符号：

犳———铸件的质量系数；

狆ｓｓ———试验温度时最薄弱部位达到屈服时的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狆ｂｓ———试验温度时的爆破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狆ｙｓ犻———试验温度时的验证压力（犻＝１，２，３，４），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狆ｙｓｍｉｎ———试验温度时的最小验证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犚ｐ———回转壳体结构不连续部位的平均曲率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ｐｐ———回转壳体上相邻两高应力区的平均曲率半径的平均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Δ———应变测量的相对误差；

δ′ｐｍｉｎ———相邻两高应力区的最小厚度的平均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ｍｉｎ———结构不连续处的最小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ｙｓ———经受验证试验的元件最薄弱处的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ｙｚ———实用元件对应于试验元件处的实际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ε———应变量，％；

σｂ１———试验元件材料在２０℃时的实际抗拉强度，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σｄｍａｘ———高应力区域中最大当量应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σ′ｄｍａｘ———低应力区域中最大当量应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σ］Ｊｓ———试验温度时的基本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σｐｄｍａｘ———高应力区域中内外壁平均应力的当量应力最大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σ′ｐｄｍａｘ———低应力区域中内外壁平均应力的当量应力最大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σｓ１ｓ———试验元件材料在试验温度时的实际屈服点或规定塑性延伸强度，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φｗ———焊接接头系数。

犃．２　通用要求

犃．２．１　本附录规定了用于确定元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的试验和有限元分析验证方法，这些方法包括：

应力试验验证法，屈服试验验证法，爆破试验验证法，低周疲劳试验法和应力分析验证法。

犃．２．２　本附录提供的方法可用于不能按本文件前述各章规定进行计算的受压元件。

犃．２．３　采用本附录提供的方法确定最高允许工作压力的锅炉受压元件，所使用的材料应符合

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２的有关规定。同时，元件的所有转角处应有适当的圆角。圆角半径应不小于以下两值中

的较小值：

ａ）　１０ｍｍ；

ｂ）　圆角相连接的较厚部分厚度的１／４。

犃．３　试验验证法

犃．３．１　应力试验验证法

应力试验验证法按下列规定程序进行（当量应力按最大剪应力强度理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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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在元件可能出现高应力区域的内外壁对应部位粘贴应变片，在元件其他部位的内外壁对应部

位也应适当粘贴应变片。

ｂ） 按一定压力分级升压和降压，并记录每级压力值及其相应的每个测点的应变值。试验最高压

力以内外壁都不出现屈服为准。反复几次升压和降压，直至测量数据重现性满意为止。

ｃ） 根据验证试验获得的应力值及其分布，按如下规定将应力区分为一次应力、二次应力和一次局

部薄膜应力：

１）　一次应力———试验元件上没有受到结构不连续影响的区域中的应力；

２）　一次局部薄膜应力———当元件上内、外壁平均应力的当量应力值不小于１．１［σ］的范围，在

回转壳体经线方向上的尺寸不大于 犚ｐδ′槡 ｍｉｎ，并且相邻两个这样区域的边缘间距不小于

２．５ 犚ｐｐδ′ｐ槡 ｍｉｎ，则此应力属于一次局部薄膜应力；

３）　二次应力———试验元件上结构不连续部位为满足变形协调条件在其邻近区域引起的局部

弯曲应力。

注：为方便起见，将只有一次应力的区域称为低应力区域；将有一次局部薄膜应力或二次应力的区域称为高

应力区域。

ｄ） 作出低应力区域中内外壁平均应力的当量应力最大点的σ′ｐｄｍａｘ狆 关系直线，从该线上定出相

应于［σ］的压力（狆ｙｓ１）（见图Ａ．１）。

ｅ） 作出低应力区域中当量应力最大点的σ′ｄｍａｘ狆 关系直线，从该线上定出相应于１．５［σ］的压力

（狆ｙｓ２）（见图Ａ．２）。

ｆ） 作出高应力区域中内外壁平均应力的当量应力最大点的σｐｄｍａｘ狆 关系直线，从该线上定出相

应于１．５［σ］的压力（狆ｙｓ３）（见图Ａ．３）。

ｇ） 作出高应力区域中当量应力最大点的σｄｍａｘ狆 关系直线，从该线上定出相应于３［σ］的压力

（狆ｙｓ４）（见图Ａ．４）。

ｈ） 取狆ｙｓ１、狆ｙｓ２、狆ｙｓ３、狆ｙｓ４中的最小值为狆ｙｓｍｉｎ。

ｉ） 对应变测量的相对误差作出估计。如相对误差为Δ，则按公式（Ａ．１）确定元件的最高允许工作

压力。

［狆］＝
狆ｙｓｍｉｎ

１＋Δ
…………………………（Ａ．１）

　　按公式（Ａ．１）确定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狆］）用于未经试验验证的相同元件时，应按实际情况考虑

温度和厚度差异，进行修正。

图犃．１　低应力区域中内外壁平均应力的当量应力最大点的σ′狆犱犿犪狓狆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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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　低应力区域中当量应力最大点的σ′犱犿犪狓狆直线

图犃．３　高应力区域中内外壁平均应力的当量应力最大点的σ狆犱犿犪狓狆直线

图犃．４　高应力区域中当量应力最大点的σ犱犿犪狓狆直线

犃．３．２　屈服试验验证法

犃．３．２．１　屈服试验验证法仅适用于工作温度小于该钢材持久强度对基本许用应力起控制作用的温度

的元件，并且在试验温度时元件材料的最小保证屈服强度与最小保证抗拉强度之比不大于０．６。

犃．３．２．２　进行屈服试验验证的元件在试验前应是没有形变硬化和内应力的，也未受过液压试验，否则，

元件应在消除应力热处理后进行此项验证试验。元件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Ａ．２）确定：

［狆］＝０．７５
狆ｓｓ［σ］Ｊφｗ

σｓ１ｓ
…………………………（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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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σ］Ｊ———应取元件材料在工作温度下的基本许用应力；

狆ｓｓ ———元件的屈服压力，可用应变测量法确定。

犃．３．２．３　对于投入运行后内外壁能作定期严格检查的元件，必要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可放大至１．２５［狆］。

犃．３．２．４　按公式（Ａ．２）确定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用于未经验证试验验证的相同元件时，应按实际情况

考虑厚度差异进行修正。

犃．３．２．５　在可能发生高应力部位的外壁粘贴应变片，然后缓慢分级升压，记录每级压力值及相应的每

个测点的应变值，作出应变值最大点的狆ε曲线，取相应残余应变量为０．２％的压力为狆ｓｓ（图Ａ．５）。

图犃．５　根据应变最大点的狆ε曲线确定狆狊狊的方法

犃．３．３　爆破试验验证法

元件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公式（Ａ．３）确定：

［狆］＝
狆ｂｓδｙｚ［σ］Ｊ犚ｍ

４δｙｓ［σ］Ｊｓσｂ１
φｗ犳 …………………………（Ａ．３）

　　对于铸钢元件，犳取为０．７；对于其他元件，均取犳为１．０。

犃．３．４　低周疲劳试验法

试验方法按照ＧＢ／Ｔ９２５２。

犃．４　有限元分析验证法

犃．４．１　设计单位应对分析设计的条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予以确认。

犃．４．２　设计单位应对设计文件的条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犃．４．３　设计文件至少应包括：应力分析报告书、设计简图、计算简化模型图。

犃．４．４　采用分析设计技术的部件总图应有应用本文件的设计单位批准标识。

犃．４．５　应力分析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所采用的有限元计算分析程序应具有完整的程序说明文件、用户手册、标准考题。计算结果应

与已有的解析解、数值解或实验结果相比较，以证明计算程序的可靠性。也可应用国际通用的

结构分析计算程序；

ｂ） 应力按虚拟线弹性或弹性理论计算，当量应力按最大剪应力理论整理；

ｃ） 应力分类和确定最高允许工作压力的方法按Ａ．３．１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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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

水管管板设计计算

犅．１　符号

本附录使用下列符号：

犱ｉ———水管内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ｏ———水管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ｉ———水管管板最内圈支点线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ｏ———水管管板最外圈支点线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犑———惯性矩，单位为四次方毫米（ｍｍ４）；

犔———水管管板之间的水管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狀———可作为支撑的水管数量；

犖———水管的平均轴向载荷，单位为牛顿（Ｎ）；

狆———计算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狆ｃｒ———水管的失稳临界力，单位为牛顿（Ｎ）；

犛ｍ———安全裕度；

μ———失稳变形系数。

犅．２　有拉撑的水管管板

犅．２．１　对于立式直水管锅炉和贯流式锅炉的水管管板，当水管与管板全部采用焊接连接时，在单根水

管稳定性校核满足要求时，这些水管（最外圈水管除外）中心均可视为支撑点。

犅．２．２　环形水管管板要求如下。

ａ）　当环形水管管板上仅有单圈焊接水管，这些水管中心均不能作为支撑点。

ｂ） 当环形水管管板上有两圈焊接水管时，以最外圈支点线画圆时，应以内圈水管中心作为支撑

点；以最内圈支点线画圆时，应以外圈水管中心作为支撑点。在确定可作为支撑的水管数量狀

时，应取内、外圈管子数量较少的作为狀。

ｃ） 当环形水管管板上有三圈及以上焊接水管时，最内圈和最外圈水管中心均不能作为支撑点。

犅．２．３　单根水管稳定性校核按下列方法计算：

单根水管的失稳临界力按公式（Ｂ．１）计算：

犘ｃｒ＝
π
２犈ｔ犑

（μ犔）
２

…………………………（Ｂ．１）

　　公式（Ｂ．１）中的μ为考虑失稳变形的系数，一般水管与管板焊接时可作为两端固支，取μ＝０．５；犑＝

π（犱
４
ｏ－犱

４
ｉ）／６４。

单根水管的平均轴向载荷按公式（Ｂ．２）计算：

犖＝
狆π（犇

２
ｏ－犇

２
ｉ－狀犱

２
ｉ）

４狀
…………………………（Ｂ．２）

　　安全裕度按公式（Ｂ．３）计算：

犛ｍ＝
狆ｃｒ

犖
…………………………（Ｂ．３）

　　当安全裕度犛ｍ≥４时，可认为水管束稳定条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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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３　有拉撑的水管管板的计算

犅．３．１　水管管板计算之前，应按Ｂ．２．３进行单根水管稳定性校核。

犅．３．２　当水管束稳定条件满足时，水管束区以外的管板部分，可按９．３给出的管板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对于可作为支撑点焊接水管，犓 取０．６０。当水管群边缘某些水管中心与最近支点线、最近支点的距离

大于２５０ｍｍ时，这些水管的焊接应满足图４０的要求；两组管束间的宽水区距离大于２５０ｍｍ时，宽水

区两侧水管每间隔一根的焊接应满足图４０的要求。

犅．３．３　当水管束稳定条件满足时，水管束区以内的管板部分，可按９．３给出的管板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对于可作为支撑点焊接水管，犓 取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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